
我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06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昱凱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葉兆中律師

            陳彥佐律師

訴訟參與人  AW000-A109166（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趙君宜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

年度侵訴字第103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賴昱凱為無罪之諭

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

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告訴人AW000-A109166（真實姓名

年籍詳卷，下稱A女）已長期未因憂鬱症就診，且若A女因童

年家暴經驗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A女為何於案

發後始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㈡證人即張傑文醫師亦說明

A女除性侵因素外，並無其他壓力源，若張傑文醫師非受法

院或地檢署囑託於使其證詞無補強作用，A女並無機會接受

法院或地檢署囑託之中立第三方為精神鑑定，原審即逕自判

斷A女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真實性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㈢被告與A女於第二次性交結束後一同外出畫面，並未考慮

每個人經歷強制性交之行為後，其反應有個體性之差異，A

女於經歷強制性交後心理極為混亂，且A女與被告有明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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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型差距，A女因害怕再度遭被告施以暴力行為，只能順著

被告之意；㈣另A女反抗被告無效後，被告將A女身體反轉面

床後被壓制之情況下，A女根本無法掙扎，手腳皆無法施

力，要如何產生因反抗所生之明顯外傷？原判決所為論斷顯

有違法。爰依法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

之判決等語。

三、本院查：

  ㈠原判決已就公訴人所提出A女之指訴、證人即社工王珮茹、

證人即A女大學同學陳○妤（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及證人蘇

○傑（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分別於偵訊之證述、DCARD文

章、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7月7日刑生字第1090067

608號鑑定書、馬偕紀念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

書、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下稱耕莘醫院）診斷證明書、門

診病歷、電子簽章報告單、110年3月8日耕永醫字第1100001

613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0月26日耕永醫字第11000074

67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2月13日耕永醫字第110008805

號函、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

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新北市政府

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字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A

女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A女個人就醫紀錄等證據，詳予

調查後，說明：

  ⒈被告與A女前為透過網際網路認識之朋友，被告於民國109年

5月1日晚間進入A女位在新北市三重區居處後，於翌日（2

日）凌晨1、2時許，在徵得A女同意下，使用保險套以將其

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與A女為合意性交1次（下稱第1

次性交）。嗣於同日中午11時許，被告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

道內之方式，與A女發生第2次性交，結束後2人一同洗澡、

出門吃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之事實固堪認定。然A女其

對於有無在第2次性交時要求被告戴保險套、是否有將保險

套拿給被告、被告之回應方式有無用手拍掉一節，前後供述

略不一致；又第2次性交行為完畢後，與被告一同洗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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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吃飯、買飲料、及送被告前往捷運站搭車之意願及情節，

是出於自願？或遭被告逼迫，途中被告有無訓斥A女一節，

證述亦有不一之情形，是A女就其遭被告強制性交所為指述

之真實性，已非無疑。

  ⒉A女於發生第2次性交後，仍願意與被告共同盥洗、出門吃

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且依卷內監視器畫面以觀，A女

與被告一同外出時，2人並肩而行，期間A女並無異樣，相處

模式亦與一般情侶相仿，倘被告確有違反A女意願，何以A女

當日與被告分開後，卻未立即報警或赴醫院驗傷以保存證

據，反而直至109年5月3日晚間11時24分，因未能與被告取

得聯繫上，並於翌（4）日凌晨12時37分於DCARD上刊登如原

判決附表二所示之文章後，才於當日下午2時方前往醫院驗

傷，實與常情未合，且依A女驗傷後之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

驗傷診斷書，A女胸腹部、背臀部、四肢部均無明顯外傷，

至該診斷書雖記載A女陰部處女膜有「陳舊性」裂傷，惟可

能之發生原因甚多，況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當日共發生2次

性行為，亦有可能係雙方發生第1次性行為所致，是驗傷診

斷結果，尚難補強A女之指述。

  ⒊依被告與A女間於發生第2次性交後之LINE對話紀錄，及A女

在DCARD上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文章，就A女所陳述部

分，均屬其個人指述之累積證據，且依被告於109年5月4日

之LINE對話紀錄，如「你知道我可以告你嗎」等，表示被告

顯然不認同A女刊登文章之內容，是LINE對話紀錄及DCARD文

章均難作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

  ⒋王珮茹、陳○妤偵查中之證述、耕莘醫院就診之相關病歷資

料及函文及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

26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主張A

女於案發後懼怕與男性接觸，無法自行出門，且經診斷有創

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且未發前除本案性侵以外造成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之壓力源等情，就王珮茹、陳○妤雖均證稱A女

有向自己表示遭被告性侵一節，此部分證述繫屬A女指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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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證據，而其2人另證述A女於案發後懼怕人群，且懼怕與

男性接觸，會肢體僵硬，無法自行出門，有失眠及做惡夢之

情形部分，其性質固屬情況證據，然引發A女上開症狀，究

為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所致，或A女認為遭被告欺騙及

過往不愉快交往經驗而產生之連鎖情緒反應，均未能確知；

又鑑定證人即張傑文醫師雖於原審證稱其為A女之門診醫

師，診斷A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與本案性侵有關，並

可與之前罹患之憂鬱症明顯區隔等語，惟其亦表示主要係因

A女症狀發生與本案發生時間具有時間上之關聯性及因果關

係，且係基於信賴病人所述內容均為真之前提下為診斷，然

縱依醫師診斷結果認定A女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在無法

確認A女於門診時對醫生所為之相關主訴內容為何之情況

下，尚無法排除A女係因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主觀認為被

告失聯，引發其過去不愉快之交往經驗，或是否因過往憂鬱

症或家暴經驗，而產生之相關情緒反應，自無法逕認A女經

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即係源自於被告對其為強制性

交而生，是上開證據均難作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

  ⒌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字第1110708497

號鑑定書雖認定被告於111年2月7日測前會談否認與A女發生

第2次性交時，A女有踢被告，經區域比對法測試結果，呈不

實反應，惟實施測驗之問題並非明確之動作，如果以性行為

過程中有無踢或手壓對方，其實都有可能發生等情，業經鑑

定證人即實施測謊鑑定之警員楊端凱於原審證述明確，況A

女所稱於第2次性交時有踢被告之舉動，然單純「踢」的動

作，既無法確認是在何種情狀下所為之行為，縱A女確有

「踢」被告之動作，仍無法據此逕認被告於第2次性交係違

反A女之意願。

  ⒍綜上，A女於固指證被告有對其為強制性交之行為，惟其指

訴有前述之瑕疵，且卷內相關事證均無從作為其指訴之補強

證據，則被告究有無違反A女之意願，要非全然無疑，而認

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強制性交犯行，乃對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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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罪之諭知等語。業已詳予論述對被告為無罪諭知之理

由，核無不當。

  ㈡A女於本案後雖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然尚無法依此作為

其指訴之補強證據：

  ⒈就A女於本案後有無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部分，經本院囑

託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

亞東醫院）進行心理衡鑑，結果略以：A女自18、19歲時

期，即出現憂鬱症狀，並因此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神

科住院一週，此外，在109年5月2日此次「性侵害案」之

前，即有數次輕度自殘行為，A女同時具有「邊緣型人格」

（Borderline Personality）之特質。「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其臨床

症狀與憂鬱症類同，難以區別，端視有無「重大壓力事件」

發生及憂鬱症狀是否加劇；在此次精神鑑定時，A女情緒尚

稱穩定，頭腦清晰，沒有明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憂

鬱症」。A女自109年6月起規律在永和耕莘醫院精神科接受

藥物治療，目前服用七種藥物，當時耕莘醫院精神科之診斷

為一、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二、憂鬱症。110年9月17日A女

結婚後，夫妻間性生活基本正常，並無明顯「創傷後壓力症

候群」及「憂鬱症」影響。在時間順序上，應該可以參考耕

莘醫院事發當時之診斷等情，有該院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可

參（見本院卷第253至262頁），是依亞東醫院之鑑定結果可

知，A女於亞東醫院鑑定當時並無明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

憂鬱症，而A女於案發後經永和耕莘醫院精神科醫師診斷有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憂鬱症等情，應堪認定。

  ⒉評估被害人有無創傷後壓力反應，固可協助判斷其所指述之

性侵害行為是否確實發生，然縱有創傷後反應，未必係因遭

受性侵害所致，仍應查明其創傷後反應產生之原因，是否確

與其所指述之性侵害行為具有因果關聯，若不能確定其發生

之原因，仍不得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A女之精神科門診

醫師張傑文雖診斷A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與本案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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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並可與之前罹患之憂鬱症明顯區隔，惟其亦表示主要

係因A女症狀發生與本案發生時間具有時間上之關聯性及因

果關係，且係基於信賴病人所述內容均為真之前提下為診斷

等語（見原審卷第146至154頁），是醫師雖診斷認定A女於

本案後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但在無法確認A女於門診時

對醫師所為之相關主訴內容為何之情形下，僅能認定其所罹

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本案有關，然究係如A女指訴之遭被

告為強制性交所致，抑或係因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主觀認

為被告失聯，引發其過去不愉快之交往經驗等其他原因所產

生之相關情緒反應所致，均難以得知。再參以A女於歷次證

述時，就第2次性交時要求被告戴保險套、是否有將保險套

拿給被告、被告之回應方式有無用手拍掉；第2次性交行為

完畢後，與被告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送被告前

往捷運站搭車之意願及情節，是出於自願，或遭被告逼迫，

途中被告有無訓斥A女，證述亦有陳述不一之瑕疵，及A女當

日與被告分開後，未立即報警或赴醫院驗傷以保存證據，反

而係因於109年5月3日未能與被告取得聯繫上，於翌（4）日

在DCARD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文章後（見臺灣新北地

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不公開卷第12頁），始於當日下

午2時方前往醫院驗傷（見馬偕紀念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

件驗傷診斷書，參臺灣新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不

公開卷第18至20頁）等反於常情之行為，自難僅以A女因本

案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作為對被告不利之證據。

  ㈢至上訴意旨另以A女於第2次性交時，係因遭被告壓制才會無

明顯外傷，及因害怕再度遭被告施暴，只能順從被告與其共

同外出等語，惟就A女於第2次性交時，有遭被告壓制乙情部

分，除A女之單一指訴外，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再

衡諸常情，倘被告確有違反A女之意願為強制性交之行為，A

女理應不願再與被告有何接觸，然A女事後卻仍嘗試與聯繫

被告（見兩人之LINE對話紀錄，參臺灣新北地檢署109年度

偵字第20375號不公開卷第15至17頁），經聯繫未果後即在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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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上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內容之文章，並註記「若當

事者看見請自行與我聯絡誠心道歉」，顯見A女當下係氣憤

被告斷絕聯繫之行為，而非認被告有違反其意願為強制性交

之情事，檢察官對此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

說，自應認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

  ㈣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是其陳述是

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被害情形無

瑕可擊，而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為判決之

基礎。A女於各該指訴時雖指稱被告有對其為強制性交之犯

行，然依卷內相關事證，尚無證據可以補強A女之指訴與事

實相符，自不得僅依A女之單一指訴而為不利於被告之認

定。檢察官所執前開上訴理由，仍無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

定，因此，檢察官之上訴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

及心證裁量，反覆爭執，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

其說，上訴意旨所述尚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其上訴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江濱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提起上訴，檢察官

江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本院原定於113年10月31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順

延於開始上班後首日宣判）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張少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

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

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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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曾鈺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訴字第1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昱凱　

　　　　　　　　　　

　　　　　　　　　　

　　　　　　　　　　

　　　　　　　　　　　

選任辯護人　陳彥佐律師

　　　　　　葉兆中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續

一字第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賴昱凱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及其論據：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賴昱凱與告訴人即代號AW000-A109166

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前為透過網際網

路認識之朋友。被告於民國109年5月1日晚間應告訴人邀請

進入告訴人該時址設新北市三重區(地址詳卷)之居處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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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2）日凌晨1、2時許，在徵得告訴人同意下，使用保險

套以將其陰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與告訴人為合意性

交1次(下稱第1次性交)。嗣於同日中午11時許，被告竟基於

強制性交之犯意，違反告訴人之意願，壓在告訴人上方，脫

A女內褲，抓住告訴人腳踝將A女反轉，使告訴人面部朝床，

背部朝向其，告訴人發現被告未戴保險套，因怕懷孕或得性

病，即轉身告知被告要使用保險套，並腳踢被告，然被告不

予理會，不顧告訴人反抗，再將告訴人反轉，仍強行將其陰

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

得逞(下稱第2次性交)之事實，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1條第

1項之強制性交罪嫌等語。

二、檢察官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

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證人即社工

王珮茹、證人即告訴人大學同學陳○妤(姓名詳卷)、證人蘇

0傑(姓名詳卷)於偵訊中之證述、DCARD文章、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109年7月7日刑生字第1090067608號鑑定書、受

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下稱

耕莘醫院）診斷證明書、門診病歷、電子簽章報告單、110

年3月8日耕永醫字第1100001613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

0月26日耕永醫字第1100007467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2

月13日耕永醫字第110008805號函、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

函及檢附之附件、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

字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告訴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

告訴人個人就醫紀錄為主要論據。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對於其所訴之被告犯罪事實，應負提出

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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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

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

判決之諭知。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

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

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

（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要旨參照）。又按性侵害

犯罪態樣複雜多端，且通常具有高度隱密性，若案發當時僅

有被告與告訴人二人在場，事後常有各執一詞，而有難辨真

偽之情形。事實審法院為發現真實，以維護被告之正當利

益，對於告訴人指證是否可信，自應詳加調查，除應就卷內

相關證據資料細心剖析勾稽，以究明告訴人之指訴是否合於

情理以外，尤應調查其他相關佐證，以查明其指證是否確與

事實相符。亦即告訴人之指證，仍須有補強證據以保障其憑

信性，不能單憑告訴人片面之指證，遽對被告論罪科刑。而

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

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

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證據，非僅增強告訴人

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

參照）。非謂告訴人（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

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

之唯一證據，合先敘明。

參、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刑法第221條之強制性交犯行。被告

及其辯護人分別辯稱如下：

一、被告略辯以：伊與告訴人發生2次性行為均無違反告訴人之

意願，第二次性交時，告訴人沒有要求要戴保險套，告訴人

也沒有踢伊，性交結束後，伊們有一起洗澡，之後伊去南港

找朋友，告訴人陪伊走去捷運站，途中還與告訴人一起吃便

當，因為隔天伊沒有接到告訴人電話，告訴人就在網路上刊

登文章等語。

二、辯護人略辯以：

　㈠被告與告訴人發生兩次性行為後，與被告一同吃飯、買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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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與一般遭強制性交之受害者反應大相逕庭，可見其等為

合意發生性行為，告訴人嗣於109年5月3日晚間聯繫被告未

果，因而誤認被告與其發生性行為後，不希望與其交往，才

會在網路上發文且提告。

　㈡告訴人於審理時證述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相對位置與常理不

符，另告訴人證稱有遭被告壓制且進行反抗，然告訴人之身

體及陰部均無外傷，與事實不符；又證人陳○妤轉述告訴人

稱被告射精位置，與告訴人證述不符，可見告訴人之證述有

明顯瑕疵。

　㈢告訴人本身曾罹患憂鬱症，其看診醫生到庭證述其主要係以

信賴告訴人陳述為基礎所作成創傷症候群之診斷，然無法排

除該診斷係基於告訴人過去憂鬱症跟童年家暴所致。

　㈣本案測謊之命題不明確，無法判斷行為背後之原因，單憑被

告測謊呈不實反應，無法認定告訴人有反抗之意或被告有從

事違反告訴人意願之行為。　　

肆、本院之判斷：

一、為使判決更為簡明，同時方便查考，有關卷號簡稱詳見卷宗

對照清單，合先敘明。

二、被告與告訴人前為透過網際網路認識之朋友，被告於109年5

月1日晚間進入告訴人位在新北市三重區居處後，於翌日（2

日）凌晨1、2時許，在徵得告訴人同意下，使用保險套以將

其陰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與告訴人為合意性交1次

(下稱第1次性交)。嗣於同日中午11時許，被告以其陰莖插

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與告訴人發生第2次性交，結束後2

人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之事實，為被

告於本院中坦承不諱（本院卷第64頁），核與告訴人於警

詢、偵查及本院中之證述（偵字卷第3至12頁、第36至38

頁、偵續一卷第151至154頁、本院卷第129至161頁）相符，

並有被告與A女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照片、内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109年7月7日刑生字第1090067608號鑑定書、監視

器影像畫面照在卷（偵彌卷第23至30頁、第31至32頁、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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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41至43頁）可佐，堪認屬實。

三、公訴意旨所舉證據尚難積極證明被告確有以強暴、脅迫或其

他違反告訴人意願之方法，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行為：

　㈠證人即告訴人雖於警詢、偵訊及本院中指訴被告於109年5月

2日中午11時許，違反其意願，不顧其要求被告戴保險套及

用手推、腳踢方式掙扎，強行將陰莖插入其陰道內之方式，

為強制性交行為等情，惟部分指述有前後不符之情形，其指

述分別如下：　

　1.於警詢時稱：被告於109年5月2日凌晨1時左右到伊租屋處，

共發生2次性行為，第1次為合意，第2次違反伊的意願，時

間為109年5月2日中午11至12時，伊還在睡，被告突然壓在

伊的上方，開始脫伊的內褲，被告抓住伊的腳踝，將伊身體

翻過去，背部朝被告，伊向被告說要用保險套，被告不理繼

續動作，伊掙扎反抗翻過身來，用雙腳踢、用手推開被告，

但被告力氣太大，又將伊身體翻過去背部朝被告，被告用其

生殖器進入伊陰道，後來被告射精在伊的背上，結束後伊們

一起去洗澡，後來伊們一起去吃飯，吃完後伊就送他去搭捷

運，一直到109年5月3日伊聯繫被告時，都找不到他，被告

也沒有讀訊息，5月4日被告看見伊在DCARD發的文章才用LIN

E打電話和傳訊息給伊，但伊已經到馬偕醫院驗傷等語（偵

字卷第5至9頁）。

　2.於109年7月23日偵訊時稱：伊與被告第2次性交時，伊有用

腳踢被告，但被告用力抓住伊的身體，讓伊背部朝被告，被

告強制以陰莖進入伊的陰道內，結束後伊與被告一起洗澡，

洗完澡一起出門去餐廳吃飯，伊就送被告搭捷運，其實是他

自己要去捷運，被告當時也不算強迫，算是引導伊一起洗

澡、吃飯及去搭捷運等語（偵字卷第36、37頁）。　

　3.於110年11月23日偵訊時稱：被告於109年5月2日凌晨到伊住

處，因為時間很晚，也不好意思趕被告走，被告當時喝醉，

然後就休息了，於該日中午伊醒來，被告強迫與伊發生性行

為，被告將伊壓在床上，伊面朝床，伊有向被告說要用保險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二頁



套，但是被告繼續動作，伊想要踢被告，但是沒辦法打到，

結束後被告跟著伊去洗澡，伊洗伊的，被告洗他的，伊後來

就沒什麼理被告，伊覺得想要趕快擺脫被告，伊後來有跟被

告一起去吃飯、去買飲料，伊就趕快送他去捷運站，中間如

果不照著他做的話，被告就會很凶，伊想要跑走的時候，被

告有抓著伊，伊一度想要不照著被告想要去的地，被告就抓

著伊的手，他會叫伊不要這樣，用訓斥伊的口氣說等語（偵

訊一第151至154頁）。

　4.於本院審理時稱：被告於109年5月2日凌晨到伊家，半夜有

先發生第1次合意性行為，保險套係伊準備的，到5月2日中

午左右，被告有先摸伊的腰、胸部，想要發生第2次性行

為，但伊不想要，有反抗過2次，中間也有拿保險套給被

告，要求被告戴保險套，被告把保險套從伊手上拍掉，伊有

說伊不願意，可以被告沒有回應，繼續動作，伊有推被告及

踢被告，但是沒有踢到，被他閃掉了，最後被告用強制力用

手著伊的腳踝，讓伊面部朝床，壓在伊臀部位置強制性交，

結束後，伊只想趕快擺脫被告，不想讓被告再對伊繼續做其

他讓伊害怕的事，就順著被告的意思送他去搭捷運，也有吃

午餐，中間伊有想逃跑，被告說不要這樣做之類的等語（本

院卷第133至138頁）。

　5.綜觀告訴人歷次陳述，告訴人對於第2次性交要求被告戴保

險套時，是否有將保險套拿給被告？被告之回應方式有無用

手拍掉一節，前後供述略不一致；又第2次性交行為完畢

後，與被告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送被告前往捷

運站搭車之意願及情節，是出於自願？或遭被告逼迫，途中

被告有無訓斥告訴人一節，證述亦有不一之情形，是告訴人

就其遭被告強制性交所為指述之真實性，已非無疑。

　㈡卷內監視器畫面及驗傷診斷書所顯示之客觀事證，未能補強

告訴人前揭指述：

　1.參諸依卷附監視器畫面及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偵彌卷第31

至32頁、偵續卷第79至80頁），勘驗結果略以：於1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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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下午2時48分59秒，被告與告訴人進入錄影鏡頭並肩而

行，於行走之過程，告訴人有使用手機等旨，可見被告與告

訴人於5月2日約中午左右發生第2次性交結束後，一同外出

時，2人並肩而行，告訴人並無異樣，倘被告確違反告訴人

之意願，為強制性交之行為，衡諸常情，告訴人理應不願再

與被告有何接觸，然告訴人卻仍願意與被告共同盥洗、出門

吃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反與情侶間之相處模式較為接

近，是告訴人一方面指述被告對其強制性交，另一方面卻與

被告同進同出之行為，則與常情不符。再者，倘被告確有對

其為強制性交之行為，雙方應已無情份可言，告訴人當可於

5月2日與被告分開後，或翌日（3日）全日，均可立即前往

警局報警、赴醫院驗傷以保存證據，然告訴人於5月3日晚間

11時24分致電並傳送訊息與被告，未能與被告取得聯繫，於

5月4日凌晨12時37分刊登文章後（詳後述），直至5月4日下

午2時方前往醫院驗傷，亦與常情未合。

　2.另依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彌卷第18至20

頁），其上記載告訴人於陰部處女膜有「陳舊性」裂傷等

旨，然處女膜陳舊性裂傷之成因眾多，包括過往性行為、外

力撞擊、天生組織缺損均可能造成，況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

當日共發生2次性行為，亦有可能係雙方發生第1次性行為所

致。此外，告訴人除處女膜有陳舊性裂傷外，依診斷書記

載，告訴人胸腹部、背臀部、四肢部均「無」明顯外傷，若

依告訴人指述，其與被告性交過程，有反抗、推擠被告，被

告仍以強制力抓住其腳踝將其身體反轉，又壓制其身體對其

強制性交，則告訴人四肢、胸腹部、背臀部可能會有傷口或

傷痕，然告訴人身體均無明顯外傷或傷痕，是驗傷診斷結

果，自難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㈢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之對話紀錄及告訴人於DCARD上刊登之

文章內容，亦難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1.參諸如附表一所示告訴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譯文（偵彌

卷第15至17頁），於5月1日之對話譯文，可見被告與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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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9年5月1日下午5點有相約見面，於分開後，2人於晚間1

0時53分開始以訊息聊天，觀以聊天內容，可知被告於稍早

見面時，對告訴人有擁抱告訴人並希望有更進一步親密之舉

動，然告訴人認為進展太快，並提及因前任男友所留下之不

好印象，即前任男友只是為了發生關係而非真心交往，讓告

訴人很失望，因此，使告訴人不信任異性，認為男生的目的

（被告的目的只是性），而非出自於想要認真交往；而告訴

人於本院中證稱：伊與被告於109年5月1日有相約在桃園，

見面後被告先帶伊去吃飯，後來提議去他的租屋處，那時候

被告有說讓伊不舒服的事，後來離開時，被告說要一起搭高

鐵回臺北，說要找他的學長，當時伊覺得被告初次見面就想

要跟伊發生性行為，讓伊覺得被告並非真心，才會傳如附表

一所示之簡訊，覺得被告約見面目的只是想要發生性行為等

語（本院卷第141、142頁），可見告訴人基於前男友交往之

印象，認為異性在追求或曖昧階段，即有親密、求愛之舉

動，目的可能僅係為了滿足性慾，而非出自於愛或認真交往

為前提，因此被告於5月1日於其租屋處對告訴人之親密舉

動，已讓告訴人認為被告僅係為了發生性行為，而非認真交

往。

　2.再如附表一所示被告與告訴人間5月2日之LINE對話紀錄，被

告與告訴人為上開談論後，被告隨即於訊息中請告訴人提供

其住所地址想要找告訴人，告訴人亦於訊息中提供地址；而

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亦證稱：當時被告跟伊索取地址，被告

主動表示要來找伊，訊息最後是凌晨1時29分「樓下沒人」

等語，被告大約是在這個時候到伊住處等語（本院卷第143

頁），可見被告於109年5月2日經告訴人同意，於凌晨時

分，抵達告訴人住處，事後2人有發生第1次合意性行為。

　3.另告訴人與被告於5月2日發生性行為後，依被告與告訴人間

LINE對話紀錄，其等於5月3日並無聯繫，告訴人嗣於附表一

所示5月4日下午11時24分撥打被告電話1通未接，並傳訊息

「人ㄋ」等語，告訴人於約1小時候，即於5月4日凌晨0時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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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將文章刊登如附表二所示內容於DCARD上；而依告訴人於

本院中證稱：伊於5月4日晚間11時24分與被告聯繫，大約過

了1小時，伊就在女孩版PO文，伊認為被告達到他的目的

後，伊想要找這個人，可是伊聯繫不到被告，當時認為被告

達到目的之後是不會再繼續跟伊聯繫，伊於5月3日傳送訊息

後，被告沒有讀也沒有回，伊就PO文了，伊不確定被告未

讀、未回的原因為何，伊覺得被告目的達成之後就不想管這

件事了等語（本院卷第143、144頁），惟查：

　⑴依告訴人於109年5月3日晚間主動傳送被告訊息內容為「人

ㄋ」，僅係詢問被告人在何處？或暗指被告為何未有聯繫

之？而未明確詢問被告是否因發生性行為後，就打算不聯

絡？亦未對其等發生之性行為是否合意提出質疑或質問，是

依告訴人主動傳送之訊息，無法確認其等間發生之性行為有

無違反告訴人之意願。

　⑵另依告訴人刊登如附表二所示之內容，文章內容雖有提及發

生性行為時被告經要求仍不戴保險套，期間告訴人有推開及

踢被告，然依文章內容整體觀之，告訴人主要係認為被告以

認真交往之前提「騙取」與其發生性行為（即同告訴人證述

認為被告目的僅係為與其發生性行為），又對於發生性行為

後，「找不到人」、「直接消失」之行為，感到憤怒，而未

表示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乃違反其意願，此與被告與告訴人間

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曾表示前男友僅係為了與她發生性行

為她很受傷，因此對於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找不到被告一

節，主觀認知其受騙發生性行為，因此感到生氣之情狀相

符，因此，文章最後表示希望被告儘速與其聯繫。惟依告訴

人訊息內容及證述，雖可知告訴人對於異性相處及發生親密

關係較缺乏安全感，於5月2日分開後，被告未與告訴人主動

聯繫或傳送訊息，可能導致告訴人感到不安，然告訴人選擇

於5月4日晚間11時24分與被告聯繫未果後，在未能確認被告

是否失聯或故意已讀不回之情況下，即於1小時後直接發文

逕自認定被告係故意未聯繫，衡與在深夜致電或傳送訊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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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或情人，倘未於1小時內回電、讀取或回覆訊息，一般

可能會認為對方在休息，或因故未能即時讀取或回覆訊息之

常情不符。再者，被告於如附表一所示之對話訊息中，於5

月5日下午主動聯繫告訴人時，表示「你知道我可以告你

嗎」，其顯然不認同告訴人刊登文章之內容，此亦衡與性侵

害案件之行為人多係向被害人道歉、希望與被害人恰談和解

或是希望大事化小之情形不符，況告訴人上開發文亦僅係告

訴人指述之累積證據，且依上開所述有多處與常理不符之

處，仍難據此作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4.至於檢察官於本院辯論時固表示告訴人對於性行為時是否戴

保險套十分堅持，被告於第2次性交時未徵得告訴人同意而

未戴保險套即發生性行為，足認第2次性交乃違反告訴人之

意願等旨（本院卷第214頁），然查，是否配戴保險套，為

行為人雙方於各次性行為時，依個人衛教習慣或是否避孕之

考量不同而為之決定，而非是否違反意願之必要因素，縱被

告與告訴人於第一次性行為時，被告有戴保險套，亦無法直

接推論第2次性交時未戴保險套即違反告訴人之意思，附此

敘明。　　

　㈣至於公訴意旨另以證人王珮茹、陳○妤偵查中之證述、告訴

人於耕莘醫院就診之相關病歷資料及函文及新北市政府家庭

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

44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主張告訴人於案發後懼怕與男性接

觸，無法自行出門，且經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下稱PT

SD）症狀，且未發前除本案性侵以外造成PTSD之壓力源，而

認被告確有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行為云云。惟查：

　1.告訴人於案發後，經診斷有PTSD，而依告訴人病歷記載，PT

SD之症狀與遭受性侵相關，且並未發現告訴人除性侵以外足

以造成PTSD之壓力源，有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109年6月29日

診斷證明書、110年3月8日耕永醫字第1100001613號函暨110

年3月2日A女就醫資料、110年12月13日耕永醫字第11000088

05號函暨110年12月7日A女就醫資料在卷（偵彌卷第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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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續卷第76、77頁、偵續一彌卷第48至49頁）可佐，可見告

訴人經診斷因性侵案件而受有PTSD之症狀，且除性侵因素

外，並無找到其他壓力源。

　2.另依鑑定證人即醫師張傑文於本院中稱：伊係告訴人之門診

醫生，而非受法院或地檢署委託對告訴人為精神鑑定醫生，

因為門診時間不長，對於告訴人遭受性侵部分沒有問到非常

詳細，亦無法深入會談；告訴人過去雖罹患有憂鬱症，但伊

診斷告訴人罹患新的PTSD，係基於告訴人於門診描述性侵案

件間，於時間上有因果關聯性，因而認為告訴人之PTSD診斷

與本案性侵有關，且可與之前罹患之憂鬱症明顯區隔；又伊

對告訴人所為之診斷，主要係基於告訴人之陳述，伊們會盡

量先用理解跟信任病人，因為在這一科很重要的一環係要與

病人建立關係，之後才能有一個良好的治療及後續發展等語

（本院卷第147至153頁），可見依鑑定證人張傑文醫生診斷

告訴人罹患PTSD，主要係因告訴人症狀發生與本案發生時間

具有時間上之關聯性及因果關係，又依鑑定證人張傑文醫生

證述，門診時，係基於信賴病人所述內容均為真之前提下為

診斷，然告訴人於案發報警後，自109年5月18日起持續在耕

莘醫院精神科就診，而依其主訴內容均為遭受網友性侵害，

有耕莘醫院病歷在卷（偵續卷第36至57頁）可佐，縱依醫師

診斷結果認定告訴人患有PTSD，然於無法確認告訴人於門診

時對醫生所為之相關主訴內容為何之情況下，仍無法排除告

訴人係因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主觀認為被告失聯，引發其

過去不愉快之交往經驗，或是否因過往憂鬱症或家暴經驗，

而產生之相關情緒反應，而無法逕認告訴人經診斷有PTSD症

狀即係源自於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而生；況鑑定證人張傑文

醫生並非受法院或地檢署囑託，基於中立第三方而對告訴人

之狀況為精神鑑定，是其上基於告訴人所述所為之診斷及回

函，仍無法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3.至於證人陳○妤、王珮茹雖於偵查中均證稱：告訴人於案發

後懼怕人群，且懼怕與男性接觸，會肢體僵硬，無法自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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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有失眠及做惡夢之情形等語（偵字卷第38頁、偵續卷第

27頁），然引發告訴人上開症狀，究為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

行為所致？或告訴人認為遭被告欺騙及過往不愉快交往經驗

而產生之連鎖情緒反應所致？未能確認，已如前述，是上開

證人之證述，仍無法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㈤公訴意旨以被告於111年2月7日測前會談否認與告訴人發生

第2次性交時，告訴人有踢告訴人，經區域比對法測試結

果，呈不實反應，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

鑑字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在卷（偵續一卷第196至224頁）

可佐，認被告否認於第2次性交時，告訴人有踢被告之陳述

為不實在等情，惟查：　

　1.依鑑定證人即實施測謊鑑定之警員楊端凱於本院中證稱：當

時檢察官有要求測驗兩個問題：「1.告訴人有無踢被告」、

「2.被告有無用手壓告訴人身體」，以測謊鑑定角度來看，

都不是很明確的動作，如果以性行為過程中有無踢或手壓對

方，其實都有可能發生，所以測謊鑑定前，伊們先安排對被

告和告訴人訪談，確認可作為測謊跟編題之基礎，問到踢的

部分時，被告明確說沒有踢，而告訴人明確說有踢，所以

「踢」的行為，伊們認為可以作為編題基礎；至於「壓」的

部分，以伊們想像「壓」的動作並不具體明確，因為踢可以

演示出動作，可是做壓的動作可能是要推，但推不完整，每

個人想的可能不一樣，但是告訴人在演示踢的動作時很明

確，所以，只對被告做「踢」這個題目測試等語（本院卷第

157、158頁），可見對於實施測謊人員而言，就「踢」及

「推」這兩個動作，於編題基礎上均非具體明確之動作，且

每個人對於動作解讀或想像可能不同，因此，訪談後，僅選

擇了「相對」具體之問題進行測謊，足徵告訴人於性行為時

是否有「踢」被告，實際上亦為不明確之動作。

　2.另依鑑定證人楊端凱於本院中證稱：身體反應部分，伊們會

進行測前會談時，做熟悉測試，蒐集圖譜以進行判讀，如果

測試人有一些狀況，伊們會去排除這些問題，被告第一次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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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會談時，被告反應肚子餓，而且表示有趕車的問題，當時

伊有請被告先吃飽，不要趕車或是改車票時間，以排除這兩

件事情，之後被告休息一段時間，排除上開2因素後，才進

行測前會談跟儀器測試等語（本院卷第155、156頁），此核

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測謊鑑定資料表一（偵續卷一第197

頁）上記載被告進行2次測前會談之紀錄相符，可見被告於

進行測前會談時確有因身體反應之狀況而暫停會談，而鑑定

證人固稱已給被告時間排除上開問題，再重新開始測前會

談，並完成測謊，然被告當天進行2次測前會談，其身體反

應及壓力源是否確實已經完全排除，仍非無疑。

　3.再者被告於本院中亦供稱：測謊前有進行會談，測謊人員要

伊回想說謊經驗，那時候想起來大概有5、6個，伊說一定有

其他經驗，再加上測謊人員跟伊討論有關「踢」的定義，因

為發生性行為時，伊在告訴人上方，伊的腳一定會貼到告訴

人腿部，但伊記得測謊人員跟說，腿有碰到就算踢，伊心理

覺得奇怪，伊認為伊跟測謊人員沒有溝通好，測謊才會是不

實反應等語（本院卷第212頁），可見被告除進行測謊時有

上開壓力存在外，被告對於性交時告訴人有無「踢」的動

作，對於「踢」的定義仍有疑義，從而，是否得以此不具體

之動作認知，判定被告對於第2次性交時告訴人有無踢被告

之測謊結果為不實反應，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亦有疑義。

　4.況告訴人所稱於第2次性交時有踢被告之舉動，然單純

「踢」的動作，既無法確認是在何種情狀下所為之行為，縱

告訴人確有「踢」被告之動作，仍無法據此逕認被告於第2

次性交係違反告訴人之意願，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㈥至於證人陳○妤及證人蘇○傑於偵查中之證述均係轉述告訴

人所述，為告訴人指述累積證據，尚須有其他補強證據：

　1.依證人陳○妤於偵查時固證稱告訴人有向其稱遭被告性侵，

性行為過程沒有經過告訴人同意被告就內射或沒有戴保險套

等旨（偵續卷第27至28頁），然告訴人與被告均稱第2次性

交時被告是射精在告訴人背部，是證人陳○妤此部分證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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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內射一節，與告訴人指述不符。

　2.另依證人蘇○傑亦有於偵查中證稱109年間有女網友向其表

示遭人性侵一節，然其對於該女網友為何人？性侵內容為何

均不清楚，縱告訴人確有向證人陳○妤、蘇○傑表示其遭被

告性侵，此部分乃告訴人指述之累積性證據，仍須有其他證

據補強，而不得依此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伍、綜上所述，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中固指證被告有對告

訴人為強制性交之行為，惟辜不論其所證存有前述瑕疵，依

卷內監視器畫面、LINE對話紀錄及網路刊登文章所顯示之客

觀事證，實難認被告有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犯行，是告訴

人之指述與卷內事證無法相互契合，則在欠缺補強證據以擔

保其指證真實性之情形下，自難逕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

礎。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供參佐，本院因而無從形成

被告犯強制性交罪之確信，依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

證據法則，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本案犯罪既屬不能證明，

爰依法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江濱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許博然

　　　　　　　　　

　　　　　　　　　                    法  官  王國耀

　　　　　　　　　

　　　　　　　　　                    法  官  洪韻婷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家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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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對照清單

一、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卷，下稱偵字卷。

二、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彌封卷，下稱偵彌卷。

三、110年度偵續字第37號卷，下稱偵續卷。

四、110年度偵續字第37號彌封卷，下稱偵續彌卷。

五、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卷，下稱偵續一卷。

六、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彌封卷，下稱偵續一彌卷。

七、111年度侵訴字第103號卷，下稱本院卷。

附表一

日期 對話內容

109年5月1日 下午05：41被告：看到妳了

下午10：53被告（通話時間0：58）

下午11：05被告：抱歉

下午11：07告訴人：我真的沒辦法那麼快

下午11：07被告：我知道了

下午11：08告訴人：真的喜歡一個人

下午11：08被告：會迫不及待想得到她

下午11：08告訴人：好像不是這樣（笑臉符號）

下午11：08被告：好啦我知道你的想法

下午11：09告訴人：我覺得身體只能給愛自己的人

下午11：13被告：我知道

下午11：20告訴人：我其實覺得有點難過

下午11：20被告：？

下午11：44被告：什麼意思

下午11：44被告：你幾點要睡？

下午11：50告訴人：覺得我可能會喜歡你，可是這真的太快

了

下午11：51被告：給我一下地址

下午11：51告訴人：之前跟前任出去，他跟你做的事一樣，

後來他真的對我很不好，我那一瞬間真的很生氣

下午11：52被告：什麼意思

下午11：54告訴人：他之前帶我去看夜景，然後開始弄我，

那時候我以為他會真的好好對我，後來他真的讓我很失望，

你弄我的時候我想起他也那樣做過，我才那麼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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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1：55告訴人：也許我是發現我其實很氣他，也許我覺

得男生都一樣

下午11：55被告：好吧我覺得你可能不太相信別人

下午11：56告訴人：覺得還是很受傷只是我沒發現

下午11：56告訴人：真的會忍不住嗎

109年5月2日 上午12：03被告：可能吧

上午12：07告訴人：我喜歡你抱我的時候 

上午12：07告訴人：剩下的太突然了

上午12：08告訴人：我的反應太大嚇到你對不起

上午12：09被告：沒關係

上午12：09被告：我們想法不同

上午12：09告訴人：我當下真的覺得你的目的只是性

上午12：14告訴人：你可以慢慢來嗎？

上午12：20被告：所以我才不敢去

上午12：37告訴人：我感覺你好像有點受傷

上午12：37被告：是啊

上午12：38告訴人：我真的不知道

上午12：38被告：地址？

上午12：39告訴人：（告訴人租屋處地址）

上午12：40被告：1：30前到可以嗎？

上午12：40告訴人：我先洗澡

上午12：40告訴人：你要怎麼來

上午12：40被告：Uber

上午12：46告訴人：我去載你

上午12：46告訴人：Uber真的很貴

上午12：46告訴人：南港真的很遠

上午12：46被告：我在文德（傳送地址及地圖網址）

上午12：46告訴人：很遠

上午12：47被告：開車17分

上午12：47告訴人：Uber超貴

上午12：47被告：沒關係啦

上午01：09被告：等等到

上午01：26被告：（未接來電2通）

上午01：29告訴人：在哪？

上午01：29告訴人：樓下沒人

上午01：30告訴人：（無人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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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上午01：32被告（通話時間1：20）

109年5月3日 下午11：24告訴人（無人接聽）

下午11：24：人ㄋ

109年5月4日 下午2：46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2：47被告：你發文？

下午2：49被告：你知道我能告你嗎

下午2：55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19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28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33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34被告：要不要直接去警局一趟

下午3：35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36被告：你到底想怎樣？

下午3：36被告：我真的要提告了？

下午4：04告訴人：我已經尋求法律途徑協助

標題：中央光電渣男

女孩版 2020/05/04 00：37

正文：

各位女孩們，請小心一位中央光電研究所的男同學，嘴巴說喜歡你，但帶

女生回家後連哄帶騙押倒在床上，裝深情說自己很認真，然後最後沒有經

過同意就無套（我有表明要戴套子，推開他，踢他根本沒有用，他力氣太

大）

結果事後就找不到人，直接消失，馬上確認自己被騙（原本還以為對方認

真要和自己發展，真是太可笑）

根本不知道他這樣弄過多少人，或者其實有女朋友，當時又非安全期，不

知道會不會懷孕以及對方有沒有性病，氣到發抖以及焦慮的完全沒辦法正

常睡覺，還覺得沒關係嗎？反正逃跑就好？只要當下舒服就好別人受的精

神折磨都沒差？

今年滿24歲…（描述被告之身型、個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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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位女孩好好保護自己

若當事者看見請自行自行與我聯絡誠心道歉

否則將決定收集資料證據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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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06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昱凱




選任辯護人  葉兆中律師
            陳彥佐律師
訴訟參與人  AW000-A109166（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趙君宜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03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賴昱凱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告訴人AW000-A109166（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已長期未因憂鬱症就診，且若A女因童年家暴經驗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A女為何於案發後始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㈡證人即張傑文醫師亦說明A女除性侵因素外，並無其他壓力源，若張傑文醫師非受法院或地檢署囑託於使其證詞無補強作用，A女並無機會接受法院或地檢署囑託之中立第三方為精神鑑定，原審即逕自判斷A女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真實性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㈢被告與A女於第二次性交結束後一同外出畫面，並未考慮每個人經歷強制性交之行為後，其反應有個體性之差異，A女於經歷強制性交後心理極為混亂，且A女與被告有明顯之體型差距，A女因害怕再度遭被告施以暴力行為，只能順著被告之意；㈣另A女反抗被告無效後，被告將A女身體反轉面床後被壓制之情況下，A女根本無法掙扎，手腳皆無法施力，要如何產生因反抗所生之明顯外傷？原判決所為論斷顯有違法。爰依法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本院查：
  ㈠原判決已就公訴人所提出A女之指訴、證人即社工王珮茹、證人即A女大學同學陳○妤（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及證人蘇○傑（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分別於偵訊之證述、DCARD文章、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7月7日刑生字第1090067608號鑑定書、馬偕紀念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下稱耕莘醫院）診斷證明書、門診病歷、電子簽章報告單、110年3月8日耕永醫字第1100001613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0月26日耕永醫字第1100007467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2月13日耕永醫字第110008805號函、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字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A女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A女個人就醫紀錄等證據，詳予調查後，說明：
  ⒈被告與A女前為透過網際網路認識之朋友，被告於民國109年5月1日晚間進入A女位在新北市三重區居處後，於翌日（2日）凌晨1、2時許，在徵得A女同意下，使用保險套以將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與A女為合意性交1次（下稱第1次性交）。嗣於同日中午11時許，被告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與A女發生第2次性交，結束後2人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之事實固堪認定。然A女其對於有無在第2次性交時要求被告戴保險套、是否有將保險套拿給被告、被告之回應方式有無用手拍掉一節，前後供述略不一致；又第2次性交行為完畢後，與被告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送被告前往捷運站搭車之意願及情節，是出於自願？或遭被告逼迫，途中被告有無訓斥A女一節，證述亦有不一之情形，是A女就其遭被告強制性交所為指述之真實性，已非無疑。
  ⒉A女於發生第2次性交後，仍願意與被告共同盥洗、出門吃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且依卷內監視器畫面以觀，A女與被告一同外出時，2人並肩而行，期間A女並無異樣，相處模式亦與一般情侶相仿，倘被告確有違反A女意願，何以A女當日與被告分開後，卻未立即報警或赴醫院驗傷以保存證據，反而直至109年5月3日晚間11時24分，因未能與被告取得聯繫上，並於翌（4）日凌晨12時37分於DCARD上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文章後，才於當日下午2時方前往醫院驗傷，實與常情未合，且依A女驗傷後之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A女胸腹部、背臀部、四肢部均無明顯外傷，至該診斷書雖記載A女陰部處女膜有「陳舊性」裂傷，惟可能之發生原因甚多，況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當日共發生2次性行為，亦有可能係雙方發生第1次性行為所致，是驗傷診斷結果，尚難補強A女之指述。
  ⒊依被告與A女間於發生第2次性交後之LINE對話紀錄，及A女在DCARD上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文章，就A女所陳述部分，均屬其個人指述之累積證據，且依被告於109年5月4日之LINE對話紀錄，如「你知道我可以告你嗎」等，表示被告顯然不認同A女刊登文章之內容，是LINE對話紀錄及DCARD文章均難作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
  ⒋王珮茹、陳○妤偵查中之證述、耕莘醫院就診之相關病歷資料及函文及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主張A女於案發後懼怕與男性接觸，無法自行出門，且經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且未發前除本案性侵以外造成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壓力源等情，就王珮茹、陳○妤雖均證稱A女有向自己表示遭被告性侵一節，此部分證述繫屬A女指訴之累積證據，而其2人另證述A女於案發後懼怕人群，且懼怕與男性接觸，會肢體僵硬，無法自行出門，有失眠及做惡夢之情形部分，其性質固屬情況證據，然引發A女上開症狀，究為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所致，或A女認為遭被告欺騙及過往不愉快交往經驗而產生之連鎖情緒反應，均未能確知；又鑑定證人即張傑文醫師雖於原審證稱其為A女之門診醫師，診斷A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與本案性侵有關，並可與之前罹患之憂鬱症明顯區隔等語，惟其亦表示主要係因A女症狀發生與本案發生時間具有時間上之關聯性及因果關係，且係基於信賴病人所述內容均為真之前提下為診斷，然縱依醫師診斷結果認定A女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在無法確認A女於門診時對醫生所為之相關主訴內容為何之情況下，尚無法排除A女係因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主觀認為被告失聯，引發其過去不愉快之交往經驗，或是否因過往憂鬱症或家暴經驗，而產生之相關情緒反應，自無法逕認A女經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即係源自於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而生，是上開證據均難作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
  ⒌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字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雖認定被告於111年2月7日測前會談否認與A女發生第2次性交時，A女有踢被告，經區域比對法測試結果，呈不實反應，惟實施測驗之問題並非明確之動作，如果以性行為過程中有無踢或手壓對方，其實都有可能發生等情，業經鑑定證人即實施測謊鑑定之警員楊端凱於原審證述明確，況A女所稱於第2次性交時有踢被告之舉動，然單純「踢」的動作，既無法確認是在何種情狀下所為之行為，縱A女確有「踢」被告之動作，仍無法據此逕認被告於第2次性交係違反A女之意願。
  ⒍綜上，A女於固指證被告有對其為強制性交之行為，惟其指訴有前述之瑕疵，且卷內相關事證均無從作為其指訴之補強證據，則被告究有無違反A女之意願，要非全然無疑，而認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強制性交犯行，乃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等語。業已詳予論述對被告為無罪諭知之理由，核無不當。
  ㈡A女於本案後雖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然尚無法依此作為其指訴之補強證據：
  ⒈就A女於本案後有無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部分，經本院囑託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進行心理衡鑑，結果略以：A女自18、19歲時期，即出現憂鬱症狀，並因此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住院一週，此外，在109年5月2日此次「性侵害案」之前，即有數次輕度自殘行為，A女同時具有「邊緣型人格」（Borderline Personality）之特質。「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其臨床症狀與憂鬱症類同，難以區別，端視有無「重大壓力事件」發生及憂鬱症狀是否加劇；在此次精神鑑定時，A女情緒尚稱穩定，頭腦清晰，沒有明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憂鬱症」。A女自109年6月起規律在永和耕莘醫院精神科接受藥物治療，目前服用七種藥物，當時耕莘醫院精神科之診斷為一、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二、憂鬱症。110年9月17日A女結婚後，夫妻間性生活基本正常，並無明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憂鬱症」影響。在時間順序上，應該可以參考耕莘醫院事發當時之診斷等情，有該院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3至262頁），是依亞東醫院之鑑定結果可知，A女於亞東醫院鑑定當時並無明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憂鬱症，而A女於案發後經永和耕莘醫院精神科醫師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憂鬱症等情，應堪認定。
  ⒉評估被害人有無創傷後壓力反應，固可協助判斷其所指述之性侵害行為是否確實發生，然縱有創傷後反應，未必係因遭受性侵害所致，仍應查明其創傷後反應產生之原因，是否確與其所指述之性侵害行為具有因果關聯，若不能確定其發生之原因，仍不得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A女之精神科門診醫師張傑文雖診斷A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與本案性侵有關，並可與之前罹患之憂鬱症明顯區隔，惟其亦表示主要係因A女症狀發生與本案發生時間具有時間上之關聯性及因果關係，且係基於信賴病人所述內容均為真之前提下為診斷等語（見原審卷第146至154頁），是醫師雖診斷認定A女於本案後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但在無法確認A女於門診時對醫師所為之相關主訴內容為何之情形下，僅能認定其所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本案有關，然究係如A女指訴之遭被告為強制性交所致，抑或係因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主觀認為被告失聯，引發其過去不愉快之交往經驗等其他原因所產生之相關情緒反應所致，均難以得知。再參以A女於歷次證述時，就第2次性交時要求被告戴保險套、是否有將保險套拿給被告、被告之回應方式有無用手拍掉；第2次性交行為完畢後，與被告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送被告前往捷運站搭車之意願及情節，是出於自願，或遭被告逼迫，途中被告有無訓斥A女，證述亦有陳述不一之瑕疵，及A女當日與被告分開後，未立即報警或赴醫院驗傷以保存證據，反而係因於109年5月3日未能與被告取得聯繫上，於翌（4）日在DCARD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文章後（見臺灣新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不公開卷第12頁），始於當日下午2時方前往醫院驗傷（見馬偕紀念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參臺灣新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不公開卷第18至20頁）等反於常情之行為，自難僅以A女因本案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作為對被告不利之證據。
  ㈢至上訴意旨另以A女於第2次性交時，係因遭被告壓制才會無明顯外傷，及因害怕再度遭被告施暴，只能順從被告與其共同外出等語，惟就A女於第2次性交時，有遭被告壓制乙情部分，除A女之單一指訴外，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再衡諸常情，倘被告確有違反A女之意願為強制性交之行為，A女理應不願再與被告有何接觸，然A女事後卻仍嘗試與聯繫被告（見兩人之LINE對話紀錄，參臺灣新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不公開卷第15至17頁），經聯繫未果後即在DCARD上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內容之文章，並註記「若當事者看見請自行與我聯絡誠心道歉」，顯見A女當下係氣憤被告斷絕聯繫之行為，而非認被告有違反其意願為強制性交之情事，檢察官對此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自應認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
  ㈣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被害情形無瑕可擊，而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為判決之基礎。A女於各該指訴時雖指稱被告有對其為強制性交之犯行，然依卷內相關事證，尚無證據可以補強A女之指訴與事實相符，自不得僅依A女之單一指訴而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檢察官所執前開上訴理由，仍無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因此，檢察官之上訴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反覆爭執，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上訴意旨所述尚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江濱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提起上訴，檢察官江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本院原定於113年10月31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順延於開始上班後首日宣判）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張少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曾鈺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訴字第1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昱凱　
　　　　　　　　　　
　　　　　　　　　　
　　　　　　　　　　
　　　　　　　　　　　
選任辯護人　陳彥佐律師
　　　　　　葉兆中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賴昱凱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及其論據：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賴昱凱與告訴人即代號AW000-A109166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前為透過網際網路認識之朋友。被告於民國109年5月1日晚間應告訴人邀請進入告訴人該時址設新北市三重區(地址詳卷)之居處後，於翌（2）日凌晨1、2時許，在徵得告訴人同意下，使用保險套以將其陰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與告訴人為合意性交1次(下稱第1次性交)。嗣於同日中午11時許，被告竟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違反告訴人之意願，壓在告訴人上方，脫A女內褲，抓住告訴人腳踝將A女反轉，使告訴人面部朝床，背部朝向其，告訴人發現被告未戴保險套，因怕懷孕或得性病，即轉身告知被告要使用保險套，並腳踢被告，然被告不予理會，不顧告訴人反抗，再將告訴人反轉，仍強行將其陰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得逞(下稱第2次性交)之事實，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嫌等語。
二、檢察官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證人即社工王珮茹、證人即告訴人大學同學陳○妤(姓名詳卷)、證人蘇0傑(姓名詳卷)於偵訊中之證述、DCARD文章、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7月7日刑生字第1090067608號鑑定書、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下稱耕莘醫院）診斷證明書、門診病歷、電子簽章報告單、110年3月8日耕永醫字第1100001613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0月26日耕永醫字第1100007467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2月13日耕永醫字第110008805號函、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字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告訴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個人就醫紀錄為主要論據。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對於其所訴之被告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要旨參照）。又按性侵害犯罪態樣複雜多端，且通常具有高度隱密性，若案發當時僅有被告與告訴人二人在場，事後常有各執一詞，而有難辨真偽之情形。事實審法院為發現真實，以維護被告之正當利益，對於告訴人指證是否可信，自應詳加調查，除應就卷內相關證據資料細心剖析勾稽，以究明告訴人之指訴是否合於情理以外，尤應調查其他相關佐證，以查明其指證是否確與事實相符。亦即告訴人之指證，仍須有補強證據以保障其憑信性，不能單憑告訴人片面之指證，遽對被告論罪科刑。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證據，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參照）。非謂告訴人（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合先敘明。
參、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刑法第221條之強制性交犯行。被告及其辯護人分別辯稱如下：
一、被告略辯以：伊與告訴人發生2次性行為均無違反告訴人之意願，第二次性交時，告訴人沒有要求要戴保險套，告訴人也沒有踢伊，性交結束後，伊們有一起洗澡，之後伊去南港找朋友，告訴人陪伊走去捷運站，途中還與告訴人一起吃便當，因為隔天伊沒有接到告訴人電話，告訴人就在網路上刊登文章等語。
二、辯護人略辯以：
　㈠被告與告訴人發生兩次性行為後，與被告一同吃飯、買飲料，與一般遭強制性交之受害者反應大相逕庭，可見其等為合意發生性行為，告訴人嗣於109年5月3日晚間聯繫被告未果，因而誤認被告與其發生性行為後，不希望與其交往，才會在網路上發文且提告。
　㈡告訴人於審理時證述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相對位置與常理不符，另告訴人證稱有遭被告壓制且進行反抗，然告訴人之身體及陰部均無外傷，與事實不符；又證人陳○妤轉述告訴人稱被告射精位置，與告訴人證述不符，可見告訴人之證述有明顯瑕疵。
　㈢告訴人本身曾罹患憂鬱症，其看診醫生到庭證述其主要係以信賴告訴人陳述為基礎所作成創傷症候群之診斷，然無法排除該診斷係基於告訴人過去憂鬱症跟童年家暴所致。
　㈣本案測謊之命題不明確，無法判斷行為背後之原因，單憑被告測謊呈不實反應，無法認定告訴人有反抗之意或被告有從事違反告訴人意願之行為。　　
肆、本院之判斷：
一、為使判決更為簡明，同時方便查考，有關卷號簡稱詳見卷宗對照清單，合先敘明。
二、被告與告訴人前為透過網際網路認識之朋友，被告於109年5月1日晚間進入告訴人位在新北市三重區居處後，於翌日（2日）凌晨1、2時許，在徵得告訴人同意下，使用保險套以將其陰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與告訴人為合意性交1次(下稱第1次性交)。嗣於同日中午11時許，被告以其陰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與告訴人發生第2次性交，結束後2人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之事實，為被告於本院中坦承不諱（本院卷第64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中之證述（偵字卷第3至12頁、第36至38頁、偵續一卷第151至154頁、本院卷第129至161頁）相符，並有被告與A女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照片、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7月7日刑生字第1090067608號鑑定書、監視器影像畫面照在卷（偵彌卷第23至30頁、第31至32頁、偵字卷第41至43頁）可佐，堪認屬實。
三、公訴意旨所舉證據尚難積極證明被告確有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告訴人意願之方法，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行為：
　㈠證人即告訴人雖於警詢、偵訊及本院中指訴被告於109年5月2日中午11時許，違反其意願，不顧其要求被告戴保險套及用手推、腳踢方式掙扎，強行將陰莖插入其陰道內之方式，為強制性交行為等情，惟部分指述有前後不符之情形，其指述分別如下：　
　1.於警詢時稱：被告於109年5月2日凌晨1時左右到伊租屋處，共發生2次性行為，第1次為合意，第2次違反伊的意願，時間為109年5月2日中午11至12時，伊還在睡，被告突然壓在伊的上方，開始脫伊的內褲，被告抓住伊的腳踝，將伊身體翻過去，背部朝被告，伊向被告說要用保險套，被告不理繼續動作，伊掙扎反抗翻過身來，用雙腳踢、用手推開被告，但被告力氣太大，又將伊身體翻過去背部朝被告，被告用其生殖器進入伊陰道，後來被告射精在伊的背上，結束後伊們一起去洗澡，後來伊們一起去吃飯，吃完後伊就送他去搭捷運，一直到109年5月3日伊聯繫被告時，都找不到他，被告也沒有讀訊息，5月4日被告看見伊在DCARD發的文章才用LINE打電話和傳訊息給伊，但伊已經到馬偕醫院驗傷等語（偵字卷第5至9頁）。
　2.於109年7月23日偵訊時稱：伊與被告第2次性交時，伊有用腳踢被告，但被告用力抓住伊的身體，讓伊背部朝被告，被告強制以陰莖進入伊的陰道內，結束後伊與被告一起洗澡，洗完澡一起出門去餐廳吃飯，伊就送被告搭捷運，其實是他自己要去捷運，被告當時也不算強迫，算是引導伊一起洗澡、吃飯及去搭捷運等語（偵字卷第36、37頁）。　
　3.於110年11月23日偵訊時稱：被告於109年5月2日凌晨到伊住處，因為時間很晚，也不好意思趕被告走，被告當時喝醉，然後就休息了，於該日中午伊醒來，被告強迫與伊發生性行為，被告將伊壓在床上，伊面朝床，伊有向被告說要用保險套，但是被告繼續動作，伊想要踢被告，但是沒辦法打到，結束後被告跟著伊去洗澡，伊洗伊的，被告洗他的，伊後來就沒什麼理被告，伊覺得想要趕快擺脫被告，伊後來有跟被告一起去吃飯、去買飲料，伊就趕快送他去捷運站，中間如果不照著他做的話，被告就會很凶，伊想要跑走的時候，被告有抓著伊，伊一度想要不照著被告想要去的地，被告就抓著伊的手，他會叫伊不要這樣，用訓斥伊的口氣說等語（偵訊一第151至154頁）。
　4.於本院審理時稱：被告於109年5月2日凌晨到伊家，半夜有先發生第1次合意性行為，保險套係伊準備的，到5月2日中午左右，被告有先摸伊的腰、胸部，想要發生第2次性行為，但伊不想要，有反抗過2次，中間也有拿保險套給被告，要求被告戴保險套，被告把保險套從伊手上拍掉，伊有說伊不願意，可以被告沒有回應，繼續動作，伊有推被告及踢被告，但是沒有踢到，被他閃掉了，最後被告用強制力用手著伊的腳踝，讓伊面部朝床，壓在伊臀部位置強制性交，結束後，伊只想趕快擺脫被告，不想讓被告再對伊繼續做其他讓伊害怕的事，就順著被告的意思送他去搭捷運，也有吃午餐，中間伊有想逃跑，被告說不要這樣做之類的等語（本院卷第133至138頁）。
　5.綜觀告訴人歷次陳述，告訴人對於第2次性交要求被告戴保險套時，是否有將保險套拿給被告？被告之回應方式有無用手拍掉一節，前後供述略不一致；又第2次性交行為完畢後，與被告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送被告前往捷運站搭車之意願及情節，是出於自願？或遭被告逼迫，途中被告有無訓斥告訴人一節，證述亦有不一之情形，是告訴人就其遭被告強制性交所為指述之真實性，已非無疑。
　㈡卷內監視器畫面及驗傷診斷書所顯示之客觀事證，未能補強告訴人前揭指述：
　1.參諸依卷附監視器畫面及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偵彌卷第31至32頁、偵續卷第79至80頁），勘驗結果略以：於109年5月2日下午2時48分59秒，被告與告訴人進入錄影鏡頭並肩而行，於行走之過程，告訴人有使用手機等旨，可見被告與告訴人於5月2日約中午左右發生第2次性交結束後，一同外出時，2人並肩而行，告訴人並無異樣，倘被告確違反告訴人之意願，為強制性交之行為，衡諸常情，告訴人理應不願再與被告有何接觸，然告訴人卻仍願意與被告共同盥洗、出門吃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反與情侶間之相處模式較為接近，是告訴人一方面指述被告對其強制性交，另一方面卻與被告同進同出之行為，則與常情不符。再者，倘被告確有對其為強制性交之行為，雙方應已無情份可言，告訴人當可於5月2日與被告分開後，或翌日（3日）全日，均可立即前往警局報警、赴醫院驗傷以保存證據，然告訴人於5月3日晚間11時24分致電並傳送訊息與被告，未能與被告取得聯繫，於5月4日凌晨12時37分刊登文章後（詳後述），直至5月4日下午2時方前往醫院驗傷，亦與常情未合。
　2.另依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彌卷第18至20頁），其上記載告訴人於陰部處女膜有「陳舊性」裂傷等旨，然處女膜陳舊性裂傷之成因眾多，包括過往性行為、外力撞擊、天生組織缺損均可能造成，況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當日共發生2次性行為，亦有可能係雙方發生第1次性行為所致。此外，告訴人除處女膜有陳舊性裂傷外，依診斷書記載，告訴人胸腹部、背臀部、四肢部均「無」明顯外傷，若依告訴人指述，其與被告性交過程，有反抗、推擠被告，被告仍以強制力抓住其腳踝將其身體反轉，又壓制其身體對其強制性交，則告訴人四肢、胸腹部、背臀部可能會有傷口或傷痕，然告訴人身體均無明顯外傷或傷痕，是驗傷診斷結果，自難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㈢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之對話紀錄及告訴人於DCARD上刊登之文章內容，亦難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1.參諸如附表一所示告訴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譯文（偵彌卷第15至17頁），於5月1日之對話譯文，可見被告與告訴人於109年5月1日下午5點有相約見面，於分開後，2人於晚間10時53分開始以訊息聊天，觀以聊天內容，可知被告於稍早見面時，對告訴人有擁抱告訴人並希望有更進一步親密之舉動，然告訴人認為進展太快，並提及因前任男友所留下之不好印象，即前任男友只是為了發生關係而非真心交往，讓告訴人很失望，因此，使告訴人不信任異性，認為男生的目的（被告的目的只是性），而非出自於想要認真交往；而告訴人於本院中證稱：伊與被告於109年5月1日有相約在桃園，見面後被告先帶伊去吃飯，後來提議去他的租屋處，那時候被告有說讓伊不舒服的事，後來離開時，被告說要一起搭高鐵回臺北，說要找他的學長，當時伊覺得被告初次見面就想要跟伊發生性行為，讓伊覺得被告並非真心，才會傳如附表一所示之簡訊，覺得被告約見面目的只是想要發生性行為等語（本院卷第141、142頁），可見告訴人基於前男友交往之印象，認為異性在追求或曖昧階段，即有親密、求愛之舉動，目的可能僅係為了滿足性慾，而非出自於愛或認真交往為前提，因此被告於5月1日於其租屋處對告訴人之親密舉動，已讓告訴人認為被告僅係為了發生性行為，而非認真交往。
　2.再如附表一所示被告與告訴人間5月2日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與告訴人為上開談論後，被告隨即於訊息中請告訴人提供其住所地址想要找告訴人，告訴人亦於訊息中提供地址；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亦證稱：當時被告跟伊索取地址，被告主動表示要來找伊，訊息最後是凌晨1時29分「樓下沒人」等語，被告大約是在這個時候到伊住處等語（本院卷第143頁），可見被告於109年5月2日經告訴人同意，於凌晨時分，抵達告訴人住處，事後2人有發生第1次合意性行為。
　3.另告訴人與被告於5月2日發生性行為後，依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其等於5月3日並無聯繫，告訴人嗣於附表一所示5月4日下午11時24分撥打被告電話1通未接，並傳訊息「人ㄋ」等語，告訴人於約1小時候，即於5月4日凌晨0時37分將文章刊登如附表二所示內容於DCARD上；而依告訴人於本院中證稱：伊於5月4日晚間11時24分與被告聯繫，大約過了1小時，伊就在女孩版PO文，伊認為被告達到他的目的後，伊想要找這個人，可是伊聯繫不到被告，當時認為被告達到目的之後是不會再繼續跟伊聯繫，伊於5月3日傳送訊息後，被告沒有讀也沒有回，伊就PO文了，伊不確定被告未讀、未回的原因為何，伊覺得被告目的達成之後就不想管這件事了等語（本院卷第143、144頁），惟查：
　⑴依告訴人於109年5月3日晚間主動傳送被告訊息內容為「人ㄋ」，僅係詢問被告人在何處？或暗指被告為何未有聯繫之？而未明確詢問被告是否因發生性行為後，就打算不聯絡？亦未對其等發生之性行為是否合意提出質疑或質問，是依告訴人主動傳送之訊息，無法確認其等間發生之性行為有無違反告訴人之意願。
　⑵另依告訴人刊登如附表二所示之內容，文章內容雖有提及發生性行為時被告經要求仍不戴保險套，期間告訴人有推開及踢被告，然依文章內容整體觀之，告訴人主要係認為被告以認真交往之前提「騙取」與其發生性行為（即同告訴人證述認為被告目的僅係為與其發生性行為），又對於發生性行為後，「找不到人」、「直接消失」之行為，感到憤怒，而未表示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乃違反其意願，此與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曾表示前男友僅係為了與她發生性行為她很受傷，因此對於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找不到被告一節，主觀認知其受騙發生性行為，因此感到生氣之情狀相符，因此，文章最後表示希望被告儘速與其聯繫。惟依告訴人訊息內容及證述，雖可知告訴人對於異性相處及發生親密關係較缺乏安全感，於5月2日分開後，被告未與告訴人主動聯繫或傳送訊息，可能導致告訴人感到不安，然告訴人選擇於5月4日晚間11時24分與被告聯繫未果後，在未能確認被告是否失聯或故意已讀不回之情況下，即於1小時後直接發文逕自認定被告係故意未聯繫，衡與在深夜致電或傳送訊息與朋友或情人，倘未於1小時內回電、讀取或回覆訊息，一般可能會認為對方在休息，或因故未能即時讀取或回覆訊息之常情不符。再者，被告於如附表一所示之對話訊息中，於5月5日下午主動聯繫告訴人時，表示「你知道我可以告你嗎」，其顯然不認同告訴人刊登文章之內容，此亦衡與性侵害案件之行為人多係向被害人道歉、希望與被害人恰談和解或是希望大事化小之情形不符，況告訴人上開發文亦僅係告訴人指述之累積證據，且依上開所述有多處與常理不符之處，仍難據此作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4.至於檢察官於本院辯論時固表示告訴人對於性行為時是否戴保險套十分堅持，被告於第2次性交時未徵得告訴人同意而未戴保險套即發生性行為，足認第2次性交乃違反告訴人之意願等旨（本院卷第214頁），然查，是否配戴保險套，為行為人雙方於各次性行為時，依個人衛教習慣或是否避孕之考量不同而為之決定，而非是否違反意願之必要因素，縱被告與告訴人於第一次性行為時，被告有戴保險套，亦無法直接推論第2次性交時未戴保險套即違反告訴人之意思，附此敘明。　　
　㈣至於公訴意旨另以證人王珮茹、陳○妤偵查中之證述、告訴人於耕莘醫院就診之相關病歷資料及函文及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主張告訴人於案發後懼怕與男性接觸，無法自行出門，且經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下稱PTSD）症狀，且未發前除本案性侵以外造成PTSD之壓力源，而認被告確有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行為云云。惟查：
　1.告訴人於案發後，經診斷有PTSD，而依告訴人病歷記載，PTSD之症狀與遭受性侵相關，且並未發現告訴人除性侵以外足以造成PTSD之壓力源，有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109年6月29日診斷證明書、110年3月8日耕永醫字第1100001613號函暨110年3月2日A女就醫資料、110年12月13日耕永醫字第1100008805號函暨110年12月7日A女就醫資料在卷（偵彌卷第39頁、偵續卷第76、77頁、偵續一彌卷第48至49頁）可佐，可見告訴人經診斷因性侵案件而受有PTSD之症狀，且除性侵因素外，並無找到其他壓力源。
　2.另依鑑定證人即醫師張傑文於本院中稱：伊係告訴人之門診醫生，而非受法院或地檢署委託對告訴人為精神鑑定醫生，因為門診時間不長，對於告訴人遭受性侵部分沒有問到非常詳細，亦無法深入會談；告訴人過去雖罹患有憂鬱症，但伊診斷告訴人罹患新的PTSD，係基於告訴人於門診描述性侵案件間，於時間上有因果關聯性，因而認為告訴人之PTSD診斷與本案性侵有關，且可與之前罹患之憂鬱症明顯區隔；又伊對告訴人所為之診斷，主要係基於告訴人之陳述，伊們會盡量先用理解跟信任病人，因為在這一科很重要的一環係要與病人建立關係，之後才能有一個良好的治療及後續發展等語（本院卷第147至153頁），可見依鑑定證人張傑文醫生診斷告訴人罹患PTSD，主要係因告訴人症狀發生與本案發生時間具有時間上之關聯性及因果關係，又依鑑定證人張傑文醫生證述，門診時，係基於信賴病人所述內容均為真之前提下為診斷，然告訴人於案發報警後，自109年5月18日起持續在耕莘醫院精神科就診，而依其主訴內容均為遭受網友性侵害，有耕莘醫院病歷在卷（偵續卷第36至57頁）可佐，縱依醫師診斷結果認定告訴人患有PTSD，然於無法確認告訴人於門診時對醫生所為之相關主訴內容為何之情況下，仍無法排除告訴人係因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主觀認為被告失聯，引發其過去不愉快之交往經驗，或是否因過往憂鬱症或家暴經驗，而產生之相關情緒反應，而無法逕認告訴人經診斷有PTSD症狀即係源自於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而生；況鑑定證人張傑文醫生並非受法院或地檢署囑託，基於中立第三方而對告訴人之狀況為精神鑑定，是其上基於告訴人所述所為之診斷及回函，仍無法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3.至於證人陳○妤、王珮茹雖於偵查中均證稱：告訴人於案發後懼怕人群，且懼怕與男性接觸，會肢體僵硬，無法自行出門，有失眠及做惡夢之情形等語（偵字卷第38頁、偵續卷第27頁），然引發告訴人上開症狀，究為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所致？或告訴人認為遭被告欺騙及過往不愉快交往經驗而產生之連鎖情緒反應所致？未能確認，已如前述，是上開證人之證述，仍無法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㈤公訴意旨以被告於111年2月7日測前會談否認與告訴人發生第2次性交時，告訴人有踢告訴人，經區域比對法測試結果，呈不實反應，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字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在卷（偵續一卷第196至224頁）可佐，認被告否認於第2次性交時，告訴人有踢被告之陳述為不實在等情，惟查：　
　1.依鑑定證人即實施測謊鑑定之警員楊端凱於本院中證稱：當時檢察官有要求測驗兩個問題：「1.告訴人有無踢被告」、「2.被告有無用手壓告訴人身體」，以測謊鑑定角度來看，都不是很明確的動作，如果以性行為過程中有無踢或手壓對方，其實都有可能發生，所以測謊鑑定前，伊們先安排對被告和告訴人訪談，確認可作為測謊跟編題之基礎，問到踢的部分時，被告明確說沒有踢，而告訴人明確說有踢，所以「踢」的行為，伊們認為可以作為編題基礎；至於「壓」的部分，以伊們想像「壓」的動作並不具體明確，因為踢可以演示出動作，可是做壓的動作可能是要推，但推不完整，每個人想的可能不一樣，但是告訴人在演示踢的動作時很明確，所以，只對被告做「踢」這個題目測試等語（本院卷第157、158頁），可見對於實施測謊人員而言，就「踢」及「推」這兩個動作，於編題基礎上均非具體明確之動作，且每個人對於動作解讀或想像可能不同，因此，訪談後，僅選擇了「相對」具體之問題進行測謊，足徵告訴人於性行為時是否有「踢」被告，實際上亦為不明確之動作。
　2.另依鑑定證人楊端凱於本院中證稱：身體反應部分，伊們會進行測前會談時，做熟悉測試，蒐集圖譜以進行判讀，如果測試人有一些狀況，伊們會去排除這些問題，被告第一次測前會談時，被告反應肚子餓，而且表示有趕車的問題，當時伊有請被告先吃飽，不要趕車或是改車票時間，以排除這兩件事情，之後被告休息一段時間，排除上開2因素後，才進行測前會談跟儀器測試等語（本院卷第155、156頁），此核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測謊鑑定資料表一（偵續卷一第197頁）上記載被告進行2次測前會談之紀錄相符，可見被告於進行測前會談時確有因身體反應之狀況而暫停會談，而鑑定證人固稱已給被告時間排除上開問題，再重新開始測前會談，並完成測謊，然被告當天進行2次測前會談，其身體反應及壓力源是否確實已經完全排除，仍非無疑。
　3.再者被告於本院中亦供稱：測謊前有進行會談，測謊人員要伊回想說謊經驗，那時候想起來大概有5、6個，伊說一定有其他經驗，再加上測謊人員跟伊討論有關「踢」的定義，因為發生性行為時，伊在告訴人上方，伊的腳一定會貼到告訴人腿部，但伊記得測謊人員跟說，腿有碰到就算踢，伊心理覺得奇怪，伊認為伊跟測謊人員沒有溝通好，測謊才會是不實反應等語（本院卷第212頁），可見被告除進行測謊時有上開壓力存在外，被告對於性交時告訴人有無「踢」的動作，對於「踢」的定義仍有疑義，從而，是否得以此不具體之動作認知，判定被告對於第2次性交時告訴人有無踢被告之測謊結果為不實反應，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亦有疑義。
　4.況告訴人所稱於第2次性交時有踢被告之舉動，然單純「踢」的動作，既無法確認是在何種情狀下所為之行為，縱告訴人確有「踢」被告之動作，仍無法據此逕認被告於第2次性交係違反告訴人之意願，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㈥至於證人陳○妤及證人蘇○傑於偵查中之證述均係轉述告訴人所述，為告訴人指述累積證據，尚須有其他補強證據：
　1.依證人陳○妤於偵查時固證稱告訴人有向其稱遭被告性侵，性行為過程沒有經過告訴人同意被告就內射或沒有戴保險套等旨（偵續卷第27至28頁），然告訴人與被告均稱第2次性交時被告是射精在告訴人背部，是證人陳○妤此部分證稱被告內射一節，與告訴人指述不符。
　2.另依證人蘇○傑亦有於偵查中證稱109年間有女網友向其表示遭人性侵一節，然其對於該女網友為何人？性侵內容為何均不清楚，縱告訴人確有向證人陳○妤、蘇○傑表示其遭被告性侵，此部分乃告訴人指述之累積性證據，仍須有其他證據補強，而不得依此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伍、綜上所述，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中固指證被告有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行為，惟辜不論其所證存有前述瑕疵，依卷內監視器畫面、LINE對話紀錄及網路刊登文章所顯示之客觀事證，實難認被告有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犯行，是告訴人之指述與卷內事證無法相互契合，則在欠缺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真實性之情形下，自難逕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礎。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供參佐，本院因而無從形成被告犯強制性交罪之確信，依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本案犯罪既屬不能證明，爰依法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江濱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許博然
　　　　　　　　　
　　　　　　　　　                    法  官  王國耀
　　　　　　　　　
　　　　　　　　　                    法  官  洪韻婷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家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卷宗對照清單
一、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卷，下稱偵字卷。
二、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彌封卷，下稱偵彌卷。
三、110年度偵續字第37號卷，下稱偵續卷。
四、110年度偵續字第37號彌封卷，下稱偵續彌卷。
五、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卷，下稱偵續一卷。
六、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彌封卷，下稱偵續一彌卷。
七、111年度侵訴字第103號卷，下稱本院卷。


附表一
		日期

		對話內容



		109年5月1日

		下午05：41被告：看到妳了
下午10：53被告（通話時間0：58）
下午11：05被告：抱歉
下午11：07告訴人：我真的沒辦法那麼快
下午11：07被告：我知道了
下午11：08告訴人：真的喜歡一個人
下午11：08被告：會迫不及待想得到她
下午11：08告訴人：好像不是這樣（笑臉符號）
下午11：08被告：好啦我知道你的想法
下午11：09告訴人：我覺得身體只能給愛自己的人
下午11：13被告：我知道
下午11：20告訴人：我其實覺得有點難過
下午11：20被告：？
下午11：44被告：什麼意思
下午11：44被告：你幾點要睡？
下午11：50告訴人：覺得我可能會喜歡你，可是這真的太快了
下午11：51被告：給我一下地址
下午11：51告訴人：之前跟前任出去，他跟你做的事一樣，後來他真的對我很不好，我那一瞬間真的很生氣
下午11：52被告：什麼意思
下午11：54告訴人：他之前帶我去看夜景，然後開始弄我，那時候我以為他會真的好好對我，後來他真的讓我很失望，你弄我的時候我想起他也那樣做過，我才那麼不開心
下午11：55告訴人：也許我是發現我其實很氣他，也許我覺得男生都一樣
下午11：55被告：好吧我覺得你可能不太相信別人
下午11：56告訴人：覺得還是很受傷只是我沒發現
下午11：56告訴人：真的會忍不住嗎



		109年5月2日

		上午12：03被告：可能吧
上午12：07告訴人：我喜歡你抱我的時候 
上午12：07告訴人：剩下的太突然了
上午12：08告訴人：我的反應太大嚇到你對不起
上午12：09被告：沒關係
上午12：09被告：我們想法不同
上午12：09告訴人：我當下真的覺得你的目的只是性
上午12：14告訴人：你可以慢慢來嗎？
上午12：20被告：所以我才不敢去
上午12：37告訴人：我感覺你好像有點受傷
上午12：37被告：是啊
上午12：38告訴人：我真的不知道
上午12：38被告：地址？
上午12：39告訴人：（告訴人租屋處地址）
上午12：40被告：1：30前到可以嗎？
上午12：40告訴人：我先洗澡
上午12：40告訴人：你要怎麼來
上午12：40被告：Uber
上午12：46告訴人：我去載你
上午12：46告訴人：Uber真的很貴
上午12：46告訴人：南港真的很遠
上午12：46被告：我在文德（傳送地址及地圖網址）
上午12：46告訴人：很遠
上午12：47被告：開車17分
上午12：47告訴人：Uber超貴
上午12：47被告：沒關係啦
上午01：09被告：等等到
上午01：26被告：（未接來電2通）
上午01：29告訴人：在哪？
上午01：29告訴人：樓下沒人
上午01：30告訴人：（無人接聽）
上午01：32被告（通話時間1：20）



		109年5月3日

		下午11：24告訴人（無人接聽）
下午11：24：人ㄋ



		109年5月4日

		下午2：46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2：47被告：你發文？
下午2：49被告：你知道我能告你嗎
下午2：55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19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28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33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34被告：要不要直接去警局一趟
下午3：35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36被告：你到底想怎樣？
下午3：36被告：我真的要提告了？
下午4：04告訴人：我已經尋求法律途徑協助









附表二
		標題：中央光電渣男
女孩版 2020/05/04 00：37


正文：
各位女孩們，請小心一位中央光電研究所的男同學，嘴巴說喜歡你，但帶女生回家後連哄帶騙押倒在床上，裝深情說自己很認真，然後最後沒有經過同意就無套（我有表明要戴套子，推開他，踢他根本沒有用，他力氣太大）


結果事後就找不到人，直接消失，馬上確認自己被騙（原本還以為對方認真要和自己發展，真是太可笑）


根本不知道他這樣弄過多少人，或者其實有女朋友，當時又非安全期，不知道會不會懷孕以及對方有沒有性病，氣到發抖以及焦慮的完全沒辦法正常睡覺，還覺得沒關係嗎？反正逃跑就好？只要當下舒服就好別人受的精神折磨都沒差？


今年滿24歲…（描述被告之身型、個資部分）


請各位女孩好好保護自己
若當事者看見請自行自行與我聯絡誠心道歉
否則將決定收集資料證據提告












我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06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昱凱


選任辯護人  葉兆中律師
            陳彥佐律師
訴訟參與人  AW000-A109166（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趙君宜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
年度侵訴字第103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賴昱凱為無罪之諭知
    ，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
    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告訴人AW000-A109166（真實姓名年
    籍詳卷，下稱A女）已長期未因憂鬱症就診，且若A女因童年
    家暴經驗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A女為何於案發
    後始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㈡證人即張傑文醫師亦說明A女
    除性侵因素外，並無其他壓力源，若張傑文醫師非受法院或
    地檢署囑託於使其證詞無補強作用，A女並無機會接受法院
    或地檢署囑託之中立第三方為精神鑑定，原審即逕自判斷A
    女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真實性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㈢被
    告與A女於第二次性交結束後一同外出畫面，並未考慮每個
    人經歷強制性交之行為後，其反應有個體性之差異，A女於
    經歷強制性交後心理極為混亂，且A女與被告有明顯之體型
    差距，A女因害怕再度遭被告施以暴力行為，只能順著被告
    之意；㈣另A女反抗被告無效後，被告將A女身體反轉面床後
    被壓制之情況下，A女根本無法掙扎，手腳皆無法施力，要
    如何產生因反抗所生之明顯外傷？原判決所為論斷顯有違法
    。爰依法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
    等語。
三、本院查：
  ㈠原判決已就公訴人所提出A女之指訴、證人即社工王珮茹、證
    人即A女大學同學陳○妤（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及證人蘇○傑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分別於偵訊之證述、DCARD文章、內
    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7月7日刑生字第1090067608號
    鑑定書、馬偕紀念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天
    主教永和耕莘醫院（下稱耕莘醫院）診斷證明書、門診病歷
    、電子簽章報告單、110年3月8日耕永醫字第1100001613號
    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0月26日耕永醫字第1100007467號
    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2月13日耕永醫字第110008805號函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新北
    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字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A女與
    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A女個人就醫紀錄等證據，詳予調查
    後，說明：
  ⒈被告與A女前為透過網際網路認識之朋友，被告於民國109年5
    月1日晚間進入A女位在新北市三重區居處後，於翌日（2日
    ）凌晨1、2時許，在徵得A女同意下，使用保險套以將其陰
    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與A女為合意性交1次（下稱第1次
    性交）。嗣於同日中午11時許，被告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
    內之方式，與A女發生第2次性交，結束後2人一同洗澡、出
    門吃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之事實固堪認定。然A女其對
    於有無在第2次性交時要求被告戴保險套、是否有將保險套
    拿給被告、被告之回應方式有無用手拍掉一節，前後供述略
    不一致；又第2次性交行為完畢後，與被告一同洗澡、出門
    吃飯、買飲料、及送被告前往捷運站搭車之意願及情節，是
    出於自願？或遭被告逼迫，途中被告有無訓斥A女一節，證
    述亦有不一之情形，是A女就其遭被告強制性交所為指述之
    真實性，已非無疑。
  ⒉A女於發生第2次性交後，仍願意與被告共同盥洗、出門吃飯
    、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且依卷內監視器畫面以觀，A女與
    被告一同外出時，2人並肩而行，期間A女並無異樣，相處模
    式亦與一般情侶相仿，倘被告確有違反A女意願，何以A女當
    日與被告分開後，卻未立即報警或赴醫院驗傷以保存證據，
    反而直至109年5月3日晚間11時24分，因未能與被告取得聯
    繫上，並於翌（4）日凌晨12時37分於DCARD上刊登如原判決
    附表二所示之文章後，才於當日下午2時方前往醫院驗傷，
    實與常情未合，且依A女驗傷後之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
    診斷書，A女胸腹部、背臀部、四肢部均無明顯外傷，至該
    診斷書雖記載A女陰部處女膜有「陳舊性」裂傷，惟可能之
    發生原因甚多，況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當日共發生2次性行
    為，亦有可能係雙方發生第1次性行為所致，是驗傷診斷結
    果，尚難補強A女之指述。
  ⒊依被告與A女間於發生第2次性交後之LINE對話紀錄，及A女在
    DCARD上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文章，就A女所陳述部分
    ，均屬其個人指述之累積證據，且依被告於109年5月4日之L
    INE對話紀錄，如「你知道我可以告你嗎」等，表示被告顯
    然不認同A女刊登文章之內容，是LINE對話紀錄及DCARD文章
    均難作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
  ⒋王珮茹、陳○妤偵查中之證述、耕莘醫院就診之相關病歷資料
    及函文及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
    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主張A女
    於案發後懼怕與男性接觸，無法自行出門，且經診斷有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症狀，且未發前除本案性侵以外造成創傷後壓
    力症候群之壓力源等情，就王珮茹、陳○妤雖均證稱A女有向
    自己表示遭被告性侵一節，此部分證述繫屬A女指訴之累積
    證據，而其2人另證述A女於案發後懼怕人群，且懼怕與男性
    接觸，會肢體僵硬，無法自行出門，有失眠及做惡夢之情形
    部分，其性質固屬情況證據，然引發A女上開症狀，究為被
    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所致，或A女認為遭被告欺騙及過往
    不愉快交往經驗而產生之連鎖情緒反應，均未能確知；又鑑
    定證人即張傑文醫師雖於原審證稱其為A女之門診醫師，診
    斷A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與本案性侵有關，並可與之
    前罹患之憂鬱症明顯區隔等語，惟其亦表示主要係因A女症
    狀發生與本案發生時間具有時間上之關聯性及因果關係，且
    係基於信賴病人所述內容均為真之前提下為診斷，然縱依醫
    師診斷結果認定A女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在無法確認A女
    於門診時對醫生所為之相關主訴內容為何之情況下，尚無法
    排除A女係因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主觀認為被告失聯，引
    發其過去不愉快之交往經驗，或是否因過往憂鬱症或家暴經
    驗，而產生之相關情緒反應，自無法逕認A女經診斷有創傷
    後壓力症候群症狀即係源自於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而生，是
    上開證據均難作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
  ⒌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字第1110708497
    號鑑定書雖認定被告於111年2月7日測前會談否認與A女發生
    第2次性交時，A女有踢被告，經區域比對法測試結果，呈不
    實反應，惟實施測驗之問題並非明確之動作，如果以性行為
    過程中有無踢或手壓對方，其實都有可能發生等情，業經鑑
    定證人即實施測謊鑑定之警員楊端凱於原審證述明確，況A
    女所稱於第2次性交時有踢被告之舉動，然單純「踢」的動
    作，既無法確認是在何種情狀下所為之行為，縱A女確有「
    踢」被告之動作，仍無法據此逕認被告於第2次性交係違反A
    女之意願。
  ⒍綜上，A女於固指證被告有對其為強制性交之行為，惟其指訴
    有前述之瑕疵，且卷內相關事證均無從作為其指訴之補強證
    據，則被告究有無違反A女之意願，要非全然無疑，而認無
    證據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強制性交犯行，乃對被告為
    無罪之諭知等語。業已詳予論述對被告為無罪諭知之理由，
    核無不當。
  ㈡A女於本案後雖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然尚無法依此作為其
    指訴之補強證據：
  ⒈就A女於本案後有無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部分，經本院囑託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
    東醫院）進行心理衡鑑，結果略以：A女自18、19歲時期，
    即出現憂鬱症狀，並因此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住
    院一週，此外，在109年5月2日此次「性侵害案」之前，即
    有數次輕度自殘行為，A女同時具有「邊緣型人格」（Borde
    rline Personality）之特質。「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
    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其臨床症狀與憂
    鬱症類同，難以區別，端視有無「重大壓力事件」發生及憂
    鬱症狀是否加劇；在此次精神鑑定時，A女情緒尚稱穩定，
    頭腦清晰，沒有明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憂鬱症」。
    A女自109年6月起規律在永和耕莘醫院精神科接受藥物治療
    ，目前服用七種藥物，當時耕莘醫院精神科之診斷為一、創
    傷後壓力症候群；二、憂鬱症。110年9月17日A女結婚後，
    夫妻間性生活基本正常，並無明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
    「憂鬱症」影響。在時間順序上，應該可以參考耕莘醫院事
    發當時之診斷等情，有該院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可參（見本
    院卷第253至262頁），是依亞東醫院之鑑定結果可知，A女
    於亞東醫院鑑定當時並無明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憂鬱症，
    而A女於案發後經永和耕莘醫院精神科醫師診斷有創傷後壓
    力症候群及憂鬱症等情，應堪認定。
  ⒉評估被害人有無創傷後壓力反應，固可協助判斷其所指述之
    性侵害行為是否確實發生，然縱有創傷後反應，未必係因遭
    受性侵害所致，仍應查明其創傷後反應產生之原因，是否確
    與其所指述之性侵害行為具有因果關聯，若不能確定其發生
    之原因，仍不得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A女之精神科門診
    醫師張傑文雖診斷A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與本案性侵
    有關，並可與之前罹患之憂鬱症明顯區隔，惟其亦表示主要
    係因A女症狀發生與本案發生時間具有時間上之關聯性及因
    果關係，且係基於信賴病人所述內容均為真之前提下為診斷
    等語（見原審卷第146至154頁），是醫師雖診斷認定A女於
    本案後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但在無法確認A女於門診時
    對醫師所為之相關主訴內容為何之情形下，僅能認定其所罹
    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本案有關，然究係如A女指訴之遭被
    告為強制性交所致，抑或係因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主觀認
    為被告失聯，引發其過去不愉快之交往經驗等其他原因所產
    生之相關情緒反應所致，均難以得知。再參以A女於歷次證
    述時，就第2次性交時要求被告戴保險套、是否有將保險套
    拿給被告、被告之回應方式有無用手拍掉；第2次性交行為
    完畢後，與被告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送被告前
    往捷運站搭車之意願及情節，是出於自願，或遭被告逼迫，
    途中被告有無訓斥A女，證述亦有陳述不一之瑕疵，及A女當
    日與被告分開後，未立即報警或赴醫院驗傷以保存證據，反
    而係因於109年5月3日未能與被告取得聯繫上，於翌（4）日
    在DCARD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文章後（見臺灣新北地
    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不公開卷第12頁），始於當日下
    午2時方前往醫院驗傷（見馬偕紀念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
    件驗傷診斷書，參臺灣新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不
    公開卷第18至20頁）等反於常情之行為，自難僅以A女因本
    案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作為對被告不利之證據。
  ㈢至上訴意旨另以A女於第2次性交時，係因遭被告壓制才會無
    明顯外傷，及因害怕再度遭被告施暴，只能順從被告與其共
    同外出等語，惟就A女於第2次性交時，有遭被告壓制乙情部
    分，除A女之單一指訴外，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再
    衡諸常情，倘被告確有違反A女之意願為強制性交之行為，A
    女理應不願再與被告有何接觸，然A女事後卻仍嘗試與聯繫
    被告（見兩人之LINE對話紀錄，參臺灣新北地檢署109年度
    偵字第20375號不公開卷第15至17頁），經聯繫未果後即在D
    CARD上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內容之文章，並註記「若當
    事者看見請自行與我聯絡誠心道歉」，顯見A女當下係氣憤
    被告斷絕聯繫之行為，而非認被告有違反其意願為強制性交
    之情事，檢察官對此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
    ，自應認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
  ㈣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是其陳述是
    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被害情形無
    瑕可擊，而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為判決之
    基礎。A女於各該指訴時雖指稱被告有對其為強制性交之犯
    行，然依卷內相關事證，尚無證據可以補強A女之指訴與事
    實相符，自不得僅依A女之單一指訴而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檢察官所執前開上訴理由，仍無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因此，檢察官之上訴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
    證裁量，反覆爭執，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
    ，上訴意旨所述尚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其上訴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江濱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提起上訴，檢察官
江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本院原定於113年10月31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順
延於開始上班後首日宣判）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張少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
，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
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曾鈺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訴字第1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昱凱　
　　　　　　　　　　
　　　　　　　　　　
　　　　　　　　　　
　　　　　　　　　　　
選任辯護人　陳彥佐律師
　　　　　　葉兆中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續
一字第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賴昱凱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及其論據：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賴昱凱與告訴人即代號AW000-A109166
    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前為透過網際網
    路認識之朋友。被告於民國109年5月1日晚間應告訴人邀請
    進入告訴人該時址設新北市三重區(地址詳卷)之居處後，於
    翌（2）日凌晨1、2時許，在徵得告訴人同意下，使用保險
    套以將其陰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與告訴人為合意性
    交1次(下稱第1次性交)。嗣於同日中午11時許，被告竟基於
    強制性交之犯意，違反告訴人之意願，壓在告訴人上方，脫
    A女內褲，抓住告訴人腳踝將A女反轉，使告訴人面部朝床，
    背部朝向其，告訴人發現被告未戴保險套，因怕懷孕或得性
    病，即轉身告知被告要使用保險套，並腳踢被告，然被告不
    予理會，不顧告訴人反抗，再將告訴人反轉，仍強行將其陰
    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
    得逞(下稱第2次性交)之事實，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1條第
    1項之強制性交罪嫌等語。
二、檢察官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
    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證人即社工
    王珮茹、證人即告訴人大學同學陳○妤(姓名詳卷)、證人蘇0
    傑(姓名詳卷)於偵訊中之證述、DCARD文章、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109年7月7日刑生字第1090067608號鑑定書、受
    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下稱
    耕莘醫院）診斷證明書、門診病歷、電子簽章報告單、110
    年3月8日耕永醫字第1100001613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
    0月26日耕永醫字第1100007467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2
    月13日耕永醫字第110008805號函、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
    函及檢附之附件、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
    字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告訴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
    告訴人個人就醫紀錄為主要論據。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對於其所訴之被告犯罪事實，應負提出
    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
    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
    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
    判決之諭知。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
    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
    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
    （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要旨參照）。又按性侵害
    犯罪態樣複雜多端，且通常具有高度隱密性，若案發當時僅
    有被告與告訴人二人在場，事後常有各執一詞，而有難辨真
    偽之情形。事實審法院為發現真實，以維護被告之正當利益
    ，對於告訴人指證是否可信，自應詳加調查，除應就卷內相
    關證據資料細心剖析勾稽，以究明告訴人之指訴是否合於情
    理以外，尤應調查其他相關佐證，以查明其指證是否確與事
    實相符。亦即告訴人之指證，仍須有補強證據以保障其憑信
    性，不能單憑告訴人片面之指證，遽對被告論罪科刑。而所
    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
    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
    ，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證據，非僅增強告訴人指
    訴內容之憑信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參
    照）。非謂告訴人（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
    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
    唯一證據，合先敘明。
參、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刑法第221條之強制性交犯行。被告
    及其辯護人分別辯稱如下：
一、被告略辯以：伊與告訴人發生2次性行為均無違反告訴人之
    意願，第二次性交時，告訴人沒有要求要戴保險套，告訴人
    也沒有踢伊，性交結束後，伊們有一起洗澡，之後伊去南港
    找朋友，告訴人陪伊走去捷運站，途中還與告訴人一起吃便
    當，因為隔天伊沒有接到告訴人電話，告訴人就在網路上刊
    登文章等語。
二、辯護人略辯以：
　㈠被告與告訴人發生兩次性行為後，與被告一同吃飯、買飲料
    ，與一般遭強制性交之受害者反應大相逕庭，可見其等為合
    意發生性行為，告訴人嗣於109年5月3日晚間聯繫被告未果
    ，因而誤認被告與其發生性行為後，不希望與其交往，才會
    在網路上發文且提告。
　㈡告訴人於審理時證述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相對位置與常理不
    符，另告訴人證稱有遭被告壓制且進行反抗，然告訴人之身
    體及陰部均無外傷，與事實不符；又證人陳○妤轉述告訴人
    稱被告射精位置，與告訴人證述不符，可見告訴人之證述有
    明顯瑕疵。
　㈢告訴人本身曾罹患憂鬱症，其看診醫生到庭證述其主要係以
    信賴告訴人陳述為基礎所作成創傷症候群之診斷，然無法排
    除該診斷係基於告訴人過去憂鬱症跟童年家暴所致。
　㈣本案測謊之命題不明確，無法判斷行為背後之原因，單憑被
    告測謊呈不實反應，無法認定告訴人有反抗之意或被告有從
    事違反告訴人意願之行為。　　
肆、本院之判斷：
一、為使判決更為簡明，同時方便查考，有關卷號簡稱詳見卷宗
    對照清單，合先敘明。
二、被告與告訴人前為透過網際網路認識之朋友，被告於109年5
    月1日晚間進入告訴人位在新北市三重區居處後，於翌日（2
    日）凌晨1、2時許，在徵得告訴人同意下，使用保險套以將
    其陰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與告訴人為合意性交1次(
    下稱第1次性交)。嗣於同日中午11時許，被告以其陰莖插入
    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與告訴人發生第2次性交，結束後2人
    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之事實，為被告
    於本院中坦承不諱（本院卷第64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
    偵查及本院中之證述（偵字卷第3至12頁、第36至38頁、偵
    續一卷第151至154頁、本院卷第129至161頁）相符，並有被
    告與A女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照片、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109年7月7日刑生字第1090067608號鑑定書、監視器影像
    畫面照在卷（偵彌卷第23至30頁、第31至32頁、偵字卷第41
    至43頁）可佐，堪認屬實。
三、公訴意旨所舉證據尚難積極證明被告確有以強暴、脅迫或其
    他違反告訴人意願之方法，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行為：
　㈠證人即告訴人雖於警詢、偵訊及本院中指訴被告於109年5月2
    日中午11時許，違反其意願，不顧其要求被告戴保險套及用
    手推、腳踢方式掙扎，強行將陰莖插入其陰道內之方式，為
    強制性交行為等情，惟部分指述有前後不符之情形，其指述
    分別如下：　
　1.於警詢時稱：被告於109年5月2日凌晨1時左右到伊租屋處，
    共發生2次性行為，第1次為合意，第2次違反伊的意願，時
    間為109年5月2日中午11至12時，伊還在睡，被告突然壓在
    伊的上方，開始脫伊的內褲，被告抓住伊的腳踝，將伊身體
    翻過去，背部朝被告，伊向被告說要用保險套，被告不理繼
    續動作，伊掙扎反抗翻過身來，用雙腳踢、用手推開被告，
    但被告力氣太大，又將伊身體翻過去背部朝被告，被告用其
    生殖器進入伊陰道，後來被告射精在伊的背上，結束後伊們
    一起去洗澡，後來伊們一起去吃飯，吃完後伊就送他去搭捷
    運，一直到109年5月3日伊聯繫被告時，都找不到他，被告
    也沒有讀訊息，5月4日被告看見伊在DCARD發的文章才用LIN
    E打電話和傳訊息給伊，但伊已經到馬偕醫院驗傷等語（偵
    字卷第5至9頁）。
　2.於109年7月23日偵訊時稱：伊與被告第2次性交時，伊有用
    腳踢被告，但被告用力抓住伊的身體，讓伊背部朝被告，被
    告強制以陰莖進入伊的陰道內，結束後伊與被告一起洗澡，
    洗完澡一起出門去餐廳吃飯，伊就送被告搭捷運，其實是他
    自己要去捷運，被告當時也不算強迫，算是引導伊一起洗澡
    、吃飯及去搭捷運等語（偵字卷第36、37頁）。　
　3.於110年11月23日偵訊時稱：被告於109年5月2日凌晨到伊住
    處，因為時間很晚，也不好意思趕被告走，被告當時喝醉，
    然後就休息了，於該日中午伊醒來，被告強迫與伊發生性行
    為，被告將伊壓在床上，伊面朝床，伊有向被告說要用保險
    套，但是被告繼續動作，伊想要踢被告，但是沒辦法打到，
    結束後被告跟著伊去洗澡，伊洗伊的，被告洗他的，伊後來
    就沒什麼理被告，伊覺得想要趕快擺脫被告，伊後來有跟被
    告一起去吃飯、去買飲料，伊就趕快送他去捷運站，中間如
    果不照著他做的話，被告就會很凶，伊想要跑走的時候，被
    告有抓著伊，伊一度想要不照著被告想要去的地，被告就抓
    著伊的手，他會叫伊不要這樣，用訓斥伊的口氣說等語（偵
    訊一第151至154頁）。
　4.於本院審理時稱：被告於109年5月2日凌晨到伊家，半夜有
    先發生第1次合意性行為，保險套係伊準備的，到5月2日中
    午左右，被告有先摸伊的腰、胸部，想要發生第2次性行為
    ，但伊不想要，有反抗過2次，中間也有拿保險套給被告，
    要求被告戴保險套，被告把保險套從伊手上拍掉，伊有說伊
    不願意，可以被告沒有回應，繼續動作，伊有推被告及踢被
    告，但是沒有踢到，被他閃掉了，最後被告用強制力用手著
    伊的腳踝，讓伊面部朝床，壓在伊臀部位置強制性交，結束
    後，伊只想趕快擺脫被告，不想讓被告再對伊繼續做其他讓
    伊害怕的事，就順著被告的意思送他去搭捷運，也有吃午餐
    ，中間伊有想逃跑，被告說不要這樣做之類的等語（本院卷
    第133至138頁）。
　5.綜觀告訴人歷次陳述，告訴人對於第2次性交要求被告戴保
    險套時，是否有將保險套拿給被告？被告之回應方式有無用
    手拍掉一節，前後供述略不一致；又第2次性交行為完畢後
    ，與被告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送被告前往捷運
    站搭車之意願及情節，是出於自願？或遭被告逼迫，途中被
    告有無訓斥告訴人一節，證述亦有不一之情形，是告訴人就
    其遭被告強制性交所為指述之真實性，已非無疑。
　㈡卷內監視器畫面及驗傷診斷書所顯示之客觀事證，未能補強
    告訴人前揭指述：
　1.參諸依卷附監視器畫面及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偵彌卷第31
    至32頁、偵續卷第79至80頁），勘驗結果略以：於109年5月
    2日下午2時48分59秒，被告與告訴人進入錄影鏡頭並肩而行
    ，於行走之過程，告訴人有使用手機等旨，可見被告與告訴
    人於5月2日約中午左右發生第2次性交結束後，一同外出時
    ，2人並肩而行，告訴人並無異樣，倘被告確違反告訴人之
    意願，為強制性交之行為，衡諸常情，告訴人理應不願再與
    被告有何接觸，然告訴人卻仍願意與被告共同盥洗、出門吃
    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反與情侶間之相處模式較為接近
    ，是告訴人一方面指述被告對其強制性交，另一方面卻與被
    告同進同出之行為，則與常情不符。再者，倘被告確有對其
    為強制性交之行為，雙方應已無情份可言，告訴人當可於5
    月2日與被告分開後，或翌日（3日）全日，均可立即前往警
    局報警、赴醫院驗傷以保存證據，然告訴人於5月3日晚間11
    時24分致電並傳送訊息與被告，未能與被告取得聯繫，於5
    月4日凌晨12時37分刊登文章後（詳後述），直至5月4日下
    午2時方前往醫院驗傷，亦與常情未合。
　2.另依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彌卷第18至20頁）
    ，其上記載告訴人於陰部處女膜有「陳舊性」裂傷等旨，然
    處女膜陳舊性裂傷之成因眾多，包括過往性行為、外力撞擊
    、天生組織缺損均可能造成，況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當日共
    發生2次性行為，亦有可能係雙方發生第1次性行為所致。此
    外，告訴人除處女膜有陳舊性裂傷外，依診斷書記載，告訴
    人胸腹部、背臀部、四肢部均「無」明顯外傷，若依告訴人
    指述，其與被告性交過程，有反抗、推擠被告，被告仍以強
    制力抓住其腳踝將其身體反轉，又壓制其身體對其強制性交
    ，則告訴人四肢、胸腹部、背臀部可能會有傷口或傷痕，然
    告訴人身體均無明顯外傷或傷痕，是驗傷診斷結果，自難補
    強告訴人之指述。　
　㈢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之對話紀錄及告訴人於DCARD上刊登之文
    章內容，亦難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1.參諸如附表一所示告訴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譯文（偵彌
    卷第15至17頁），於5月1日之對話譯文，可見被告與告訴人
    於109年5月1日下午5點有相約見面，於分開後，2人於晚間1
    0時53分開始以訊息聊天，觀以聊天內容，可知被告於稍早
    見面時，對告訴人有擁抱告訴人並希望有更進一步親密之舉
    動，然告訴人認為進展太快，並提及因前任男友所留下之不
    好印象，即前任男友只是為了發生關係而非真心交往，讓告
    訴人很失望，因此，使告訴人不信任異性，認為男生的目的
    （被告的目的只是性），而非出自於想要認真交往；而告訴
    人於本院中證稱：伊與被告於109年5月1日有相約在桃園，
    見面後被告先帶伊去吃飯，後來提議去他的租屋處，那時候
    被告有說讓伊不舒服的事，後來離開時，被告說要一起搭高
    鐵回臺北，說要找他的學長，當時伊覺得被告初次見面就想
    要跟伊發生性行為，讓伊覺得被告並非真心，才會傳如附表
    一所示之簡訊，覺得被告約見面目的只是想要發生性行為等
    語（本院卷第141、142頁），可見告訴人基於前男友交往之
    印象，認為異性在追求或曖昧階段，即有親密、求愛之舉動
    ，目的可能僅係為了滿足性慾，而非出自於愛或認真交往為
    前提，因此被告於5月1日於其租屋處對告訴人之親密舉動，
    已讓告訴人認為被告僅係為了發生性行為，而非認真交往。
　2.再如附表一所示被告與告訴人間5月2日之LINE對話紀錄，被
    告與告訴人為上開談論後，被告隨即於訊息中請告訴人提供
    其住所地址想要找告訴人，告訴人亦於訊息中提供地址；而
    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亦證稱：當時被告跟伊索取地址，被告
    主動表示要來找伊，訊息最後是凌晨1時29分「樓下沒人」
    等語，被告大約是在這個時候到伊住處等語（本院卷第143
    頁），可見被告於109年5月2日經告訴人同意，於凌晨時分
    ，抵達告訴人住處，事後2人有發生第1次合意性行為。
　3.另告訴人與被告於5月2日發生性行為後，依被告與告訴人間
    LINE對話紀錄，其等於5月3日並無聯繫，告訴人嗣於附表一
    所示5月4日下午11時24分撥打被告電話1通未接，並傳訊息
    「人ㄋ」等語，告訴人於約1小時候，即於5月4日凌晨0時37
    分將文章刊登如附表二所示內容於DCARD上；而依告訴人於
    本院中證稱：伊於5月4日晚間11時24分與被告聯繫，大約過
    了1小時，伊就在女孩版PO文，伊認為被告達到他的目的後
    ，伊想要找這個人，可是伊聯繫不到被告，當時認為被告達
    到目的之後是不會再繼續跟伊聯繫，伊於5月3日傳送訊息後
    ，被告沒有讀也沒有回，伊就PO文了，伊不確定被告未讀、
    未回的原因為何，伊覺得被告目的達成之後就不想管這件事
    了等語（本院卷第143、144頁），惟查：
　⑴依告訴人於109年5月3日晚間主動傳送被告訊息內容為「人ㄋ
    」，僅係詢問被告人在何處？或暗指被告為何未有聯繫之？
    而未明確詢問被告是否因發生性行為後，就打算不聯絡？亦
    未對其等發生之性行為是否合意提出質疑或質問，是依告訴
    人主動傳送之訊息，無法確認其等間發生之性行為有無違反
    告訴人之意願。
　⑵另依告訴人刊登如附表二所示之內容，文章內容雖有提及發
    生性行為時被告經要求仍不戴保險套，期間告訴人有推開及
    踢被告，然依文章內容整體觀之，告訴人主要係認為被告以
    認真交往之前提「騙取」與其發生性行為（即同告訴人證述
    認為被告目的僅係為與其發生性行為），又對於發生性行為
    後，「找不到人」、「直接消失」之行為，感到憤怒，而未
    表示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乃違反其意願，此與被告與告訴人間
    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曾表示前男友僅係為了與她發生性行
    為她很受傷，因此對於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找不到被告一
    節，主觀認知其受騙發生性行為，因此感到生氣之情狀相符
    ，因此，文章最後表示希望被告儘速與其聯繫。惟依告訴人
    訊息內容及證述，雖可知告訴人對於異性相處及發生親密關
    係較缺乏安全感，於5月2日分開後，被告未與告訴人主動聯
    繫或傳送訊息，可能導致告訴人感到不安，然告訴人選擇於
    5月4日晚間11時24分與被告聯繫未果後，在未能確認被告是
    否失聯或故意已讀不回之情況下，即於1小時後直接發文逕
    自認定被告係故意未聯繫，衡與在深夜致電或傳送訊息與朋
    友或情人，倘未於1小時內回電、讀取或回覆訊息，一般可
    能會認為對方在休息，或因故未能即時讀取或回覆訊息之常
    情不符。再者，被告於如附表一所示之對話訊息中，於5月5
    日下午主動聯繫告訴人時，表示「你知道我可以告你嗎」，
    其顯然不認同告訴人刊登文章之內容，此亦衡與性侵害案件
    之行為人多係向被害人道歉、希望與被害人恰談和解或是希
    望大事化小之情形不符，況告訴人上開發文亦僅係告訴人指
    述之累積證據，且依上開所述有多處與常理不符之處，仍難
    據此作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4.至於檢察官於本院辯論時固表示告訴人對於性行為時是否戴
    保險套十分堅持，被告於第2次性交時未徵得告訴人同意而
    未戴保險套即發生性行為，足認第2次性交乃違反告訴人之
    意願等旨（本院卷第214頁），然查，是否配戴保險套，為
    行為人雙方於各次性行為時，依個人衛教習慣或是否避孕之
    考量不同而為之決定，而非是否違反意願之必要因素，縱被
    告與告訴人於第一次性行為時，被告有戴保險套，亦無法直
    接推論第2次性交時未戴保險套即違反告訴人之意思，附此
    敘明。　　
　㈣至於公訴意旨另以證人王珮茹、陳○妤偵查中之證述、告訴人
    於耕莘醫院就診之相關病歷資料及函文及新北市政府家庭暴
    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
    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主張告訴人於案發後懼怕與男性接觸
    ，無法自行出門，且經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下稱PTSD
    ）症狀，且未發前除本案性侵以外造成PTSD之壓力源，而認
    被告確有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行為云云。惟查：
　1.告訴人於案發後，經診斷有PTSD，而依告訴人病歷記載，PT
    SD之症狀與遭受性侵相關，且並未發現告訴人除性侵以外足
    以造成PTSD之壓力源，有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109年6月29日
    診斷證明書、110年3月8日耕永醫字第1100001613號函暨110
    年3月2日A女就醫資料、110年12月13日耕永醫字第11000088
    05號函暨110年12月7日A女就醫資料在卷（偵彌卷第39頁、
    偵續卷第76、77頁、偵續一彌卷第48至49頁）可佐，可見告
    訴人經診斷因性侵案件而受有PTSD之症狀，且除性侵因素外
    ，並無找到其他壓力源。
　2.另依鑑定證人即醫師張傑文於本院中稱：伊係告訴人之門診
    醫生，而非受法院或地檢署委託對告訴人為精神鑑定醫生，
    因為門診時間不長，對於告訴人遭受性侵部分沒有問到非常
    詳細，亦無法深入會談；告訴人過去雖罹患有憂鬱症，但伊
    診斷告訴人罹患新的PTSD，係基於告訴人於門診描述性侵案
    件間，於時間上有因果關聯性，因而認為告訴人之PTSD診斷
    與本案性侵有關，且可與之前罹患之憂鬱症明顯區隔；又伊
    對告訴人所為之診斷，主要係基於告訴人之陳述，伊們會盡
    量先用理解跟信任病人，因為在這一科很重要的一環係要與
    病人建立關係，之後才能有一個良好的治療及後續發展等語
    （本院卷第147至153頁），可見依鑑定證人張傑文醫生診斷
    告訴人罹患PTSD，主要係因告訴人症狀發生與本案發生時間
    具有時間上之關聯性及因果關係，又依鑑定證人張傑文醫生
    證述，門診時，係基於信賴病人所述內容均為真之前提下為
    診斷，然告訴人於案發報警後，自109年5月18日起持續在耕
    莘醫院精神科就診，而依其主訴內容均為遭受網友性侵害，
    有耕莘醫院病歷在卷（偵續卷第36至57頁）可佐，縱依醫師
    診斷結果認定告訴人患有PTSD，然於無法確認告訴人於門診
    時對醫生所為之相關主訴內容為何之情況下，仍無法排除告
    訴人係因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主觀認為被告失聯，引發其
    過去不愉快之交往經驗，或是否因過往憂鬱症或家暴經驗，
    而產生之相關情緒反應，而無法逕認告訴人經診斷有PTSD症
    狀即係源自於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而生；況鑑定證人張傑文
    醫生並非受法院或地檢署囑託，基於中立第三方而對告訴人
    之狀況為精神鑑定，是其上基於告訴人所述所為之診斷及回
    函，仍無法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3.至於證人陳○妤、王珮茹雖於偵查中均證稱：告訴人於案發
    後懼怕人群，且懼怕與男性接觸，會肢體僵硬，無法自行出
    門，有失眠及做惡夢之情形等語（偵字卷第38頁、偵續卷第
    27頁），然引發告訴人上開症狀，究為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
    行為所致？或告訴人認為遭被告欺騙及過往不愉快交往經驗
    而產生之連鎖情緒反應所致？未能確認，已如前述，是上開
    證人之證述，仍無法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㈤公訴意旨以被告於111年2月7日測前會談否認與告訴人發生第
    2次性交時，告訴人有踢告訴人，經區域比對法測試結果，
    呈不實反應，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字
    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在卷（偵續一卷第196至224頁）可佐
    ，認被告否認於第2次性交時，告訴人有踢被告之陳述為不
    實在等情，惟查：　
　1.依鑑定證人即實施測謊鑑定之警員楊端凱於本院中證稱：當
    時檢察官有要求測驗兩個問題：「1.告訴人有無踢被告」、
    「2.被告有無用手壓告訴人身體」，以測謊鑑定角度來看，
    都不是很明確的動作，如果以性行為過程中有無踢或手壓對
    方，其實都有可能發生，所以測謊鑑定前，伊們先安排對被
    告和告訴人訪談，確認可作為測謊跟編題之基礎，問到踢的
    部分時，被告明確說沒有踢，而告訴人明確說有踢，所以「
    踢」的行為，伊們認為可以作為編題基礎；至於「壓」的部
    分，以伊們想像「壓」的動作並不具體明確，因為踢可以演
    示出動作，可是做壓的動作可能是要推，但推不完整，每個
    人想的可能不一樣，但是告訴人在演示踢的動作時很明確，
    所以，只對被告做「踢」這個題目測試等語（本院卷第157
    、158頁），可見對於實施測謊人員而言，就「踢」及「推
    」這兩個動作，於編題基礎上均非具體明確之動作，且每個
    人對於動作解讀或想像可能不同，因此，訪談後，僅選擇了
    「相對」具體之問題進行測謊，足徵告訴人於性行為時是否
    有「踢」被告，實際上亦為不明確之動作。
　2.另依鑑定證人楊端凱於本院中證稱：身體反應部分，伊們會
    進行測前會談時，做熟悉測試，蒐集圖譜以進行判讀，如果
    測試人有一些狀況，伊們會去排除這些問題，被告第一次測
    前會談時，被告反應肚子餓，而且表示有趕車的問題，當時
    伊有請被告先吃飽，不要趕車或是改車票時間，以排除這兩
    件事情，之後被告休息一段時間，排除上開2因素後，才進
    行測前會談跟儀器測試等語（本院卷第155、156頁），此核
    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測謊鑑定資料表一（偵續卷一第197頁
    ）上記載被告進行2次測前會談之紀錄相符，可見被告於進
    行測前會談時確有因身體反應之狀況而暫停會談，而鑑定證
    人固稱已給被告時間排除上開問題，再重新開始測前會談，
    並完成測謊，然被告當天進行2次測前會談，其身體反應及
    壓力源是否確實已經完全排除，仍非無疑。
　3.再者被告於本院中亦供稱：測謊前有進行會談，測謊人員要
    伊回想說謊經驗，那時候想起來大概有5、6個，伊說一定有
    其他經驗，再加上測謊人員跟伊討論有關「踢」的定義，因
    為發生性行為時，伊在告訴人上方，伊的腳一定會貼到告訴
    人腿部，但伊記得測謊人員跟說，腿有碰到就算踢，伊心理
    覺得奇怪，伊認為伊跟測謊人員沒有溝通好，測謊才會是不
    實反應等語（本院卷第212頁），可見被告除進行測謊時有
    上開壓力存在外，被告對於性交時告訴人有無「踢」的動作
    ，對於「踢」的定義仍有疑義，從而，是否得以此不具體之
    動作認知，判定被告對於第2次性交時告訴人有無踢被告之
    測謊結果為不實反應，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亦有疑義。
　4.況告訴人所稱於第2次性交時有踢被告之舉動，然單純「踢
    」的動作，既無法確認是在何種情狀下所為之行為，縱告訴
    人確有「踢」被告之動作，仍無法據此逕認被告於第2次性
    交係違反告訴人之意願，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㈥至於證人陳○妤及證人蘇○傑於偵查中之證述均係轉述告訴人
    所述，為告訴人指述累積證據，尚須有其他補強證據：
　1.依證人陳○妤於偵查時固證稱告訴人有向其稱遭被告性侵，
    性行為過程沒有經過告訴人同意被告就內射或沒有戴保險套
    等旨（偵續卷第27至28頁），然告訴人與被告均稱第2次性
    交時被告是射精在告訴人背部，是證人陳○妤此部分證稱被
    告內射一節，與告訴人指述不符。
　2.另依證人蘇○傑亦有於偵查中證稱109年間有女網友向其表示
    遭人性侵一節，然其對於該女網友為何人？性侵內容為何均
    不清楚，縱告訴人確有向證人陳○妤、蘇○傑表示其遭被告性
    侵，此部分乃告訴人指述之累積性證據，仍須有其他證據補
    強，而不得依此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伍、綜上所述，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中固指證被告有對告
    訴人為強制性交之行為，惟辜不論其所證存有前述瑕疵，依
    卷內監視器畫面、LINE對話紀錄及網路刊登文章所顯示之客
    觀事證，實難認被告有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犯行，是告訴
    人之指述與卷內事證無法相互契合，則在欠缺補強證據以擔
    保其指證真實性之情形下，自難逕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礎
    。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供參佐，本院因而無從形成被
    告犯強制性交罪之確信，依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
    據法則，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本案犯罪既屬不能證明，爰
    依法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江濱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許博然
　　　　　　　　　
　　　　　　　　　                    法  官  王國耀
　　　　　　　　　
　　　　　　　　　                    法  官  洪韻婷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家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卷宗對照清單
一、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卷，下稱偵字卷。
二、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彌封卷，下稱偵彌卷。
三、110年度偵續字第37號卷，下稱偵續卷。
四、110年度偵續字第37號彌封卷，下稱偵續彌卷。
五、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卷，下稱偵續一卷。
六、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彌封卷，下稱偵續一彌卷。
七、111年度侵訴字第103號卷，下稱本院卷。

附表一
日期 對話內容 109年5月1日 下午05：41被告：看到妳了 下午10：53被告（通話時間0：58） 下午11：05被告：抱歉 下午11：07告訴人：我真的沒辦法那麼快 下午11：07被告：我知道了 下午11：08告訴人：真的喜歡一個人 下午11：08被告：會迫不及待想得到她 下午11：08告訴人：好像不是這樣（笑臉符號） 下午11：08被告：好啦我知道你的想法 下午11：09告訴人：我覺得身體只能給愛自己的人 下午11：13被告：我知道 下午11：20告訴人：我其實覺得有點難過 下午11：20被告：？ 下午11：44被告：什麼意思 下午11：44被告：你幾點要睡？ 下午11：50告訴人：覺得我可能會喜歡你，可是這真的太快了 下午11：51被告：給我一下地址 下午11：51告訴人：之前跟前任出去，他跟你做的事一樣，後來他真的對我很不好，我那一瞬間真的很生氣 下午11：52被告：什麼意思 下午11：54告訴人：他之前帶我去看夜景，然後開始弄我，那時候我以為他會真的好好對我，後來他真的讓我很失望，你弄我的時候我想起他也那樣做過，我才那麼不開心 下午11：55告訴人：也許我是發現我其實很氣他，也許我覺得男生都一樣 下午11：55被告：好吧我覺得你可能不太相信別人 下午11：56告訴人：覺得還是很受傷只是我沒發現 下午11：56告訴人：真的會忍不住嗎 109年5月2日 上午12：03被告：可能吧 上午12：07告訴人：我喜歡你抱我的時候  上午12：07告訴人：剩下的太突然了 上午12：08告訴人：我的反應太大嚇到你對不起 上午12：09被告：沒關係 上午12：09被告：我們想法不同 上午12：09告訴人：我當下真的覺得你的目的只是性 上午12：14告訴人：你可以慢慢來嗎？ 上午12：20被告：所以我才不敢去 上午12：37告訴人：我感覺你好像有點受傷 上午12：37被告：是啊 上午12：38告訴人：我真的不知道 上午12：38被告：地址？ 上午12：39告訴人：（告訴人租屋處地址） 上午12：40被告：1：30前到可以嗎？ 上午12：40告訴人：我先洗澡 上午12：40告訴人：你要怎麼來 上午12：40被告：Uber 上午12：46告訴人：我去載你 上午12：46告訴人：Uber真的很貴 上午12：46告訴人：南港真的很遠 上午12：46被告：我在文德（傳送地址及地圖網址） 上午12：46告訴人：很遠 上午12：47被告：開車17分 上午12：47告訴人：Uber超貴 上午12：47被告：沒關係啦 上午01：09被告：等等到 上午01：26被告：（未接來電2通） 上午01：29告訴人：在哪？ 上午01：29告訴人：樓下沒人 上午01：30告訴人：（無人接聽） 上午01：32被告（通話時間1：20） 109年5月3日 下午11：24告訴人（無人接聽） 下午11：24：人ㄋ 109年5月4日 下午2：46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2：47被告：你發文？ 下午2：49被告：你知道我能告你嗎 下午2：55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19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28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33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34被告：要不要直接去警局一趟 下午3：35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36被告：你到底想怎樣？ 下午3：36被告：我真的要提告了？ 下午4：04告訴人：我已經尋求法律途徑協助 

附表二
標題：中央光電渣男 女孩版 2020/05/04 00：37  正文： 各位女孩們，請小心一位中央光電研究所的男同學，嘴巴說喜歡你，但帶女生回家後連哄帶騙押倒在床上，裝深情說自己很認真，然後最後沒有經過同意就無套（我有表明要戴套子，推開他，踢他根本沒有用，他力氣太大）  結果事後就找不到人，直接消失，馬上確認自己被騙（原本還以為對方認真要和自己發展，真是太可笑）  根本不知道他這樣弄過多少人，或者其實有女朋友，當時又非安全期，不知道會不會懷孕以及對方有沒有性病，氣到發抖以及焦慮的完全沒辦法正常睡覺，還覺得沒關係嗎？反正逃跑就好？只要當下舒服就好別人受的精神折磨都沒差？  今年滿24歲…（描述被告之身型、個資部分）  請各位女孩好好保護自己 若當事者看見請自行自行與我聯絡誠心道歉 否則將決定收集資料證據提告 





我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06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昱凱




選任辯護人  葉兆中律師
            陳彥佐律師
訴訟參與人  AW000-A109166（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趙君宜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03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賴昱凱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告訴人AW000-A109166（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已長期未因憂鬱症就診，且若A女因童年家暴經驗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A女為何於案發後始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㈡證人即張傑文醫師亦說明A女除性侵因素外，並無其他壓力源，若張傑文醫師非受法院或地檢署囑託於使其證詞無補強作用，A女並無機會接受法院或地檢署囑託之中立第三方為精神鑑定，原審即逕自判斷A女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真實性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㈢被告與A女於第二次性交結束後一同外出畫面，並未考慮每個人經歷強制性交之行為後，其反應有個體性之差異，A女於經歷強制性交後心理極為混亂，且A女與被告有明顯之體型差距，A女因害怕再度遭被告施以暴力行為，只能順著被告之意；㈣另A女反抗被告無效後，被告將A女身體反轉面床後被壓制之情況下，A女根本無法掙扎，手腳皆無法施力，要如何產生因反抗所生之明顯外傷？原判決所為論斷顯有違法。爰依法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本院查：
  ㈠原判決已就公訴人所提出A女之指訴、證人即社工王珮茹、證人即A女大學同學陳○妤（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及證人蘇○傑（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分別於偵訊之證述、DCARD文章、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7月7日刑生字第1090067608號鑑定書、馬偕紀念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下稱耕莘醫院）診斷證明書、門診病歷、電子簽章報告單、110年3月8日耕永醫字第1100001613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0月26日耕永醫字第1100007467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2月13日耕永醫字第110008805號函、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字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A女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A女個人就醫紀錄等證據，詳予調查後，說明：
  ⒈被告與A女前為透過網際網路認識之朋友，被告於民國109年5月1日晚間進入A女位在新北市三重區居處後，於翌日（2日）凌晨1、2時許，在徵得A女同意下，使用保險套以將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與A女為合意性交1次（下稱第1次性交）。嗣於同日中午11時許，被告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與A女發生第2次性交，結束後2人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之事實固堪認定。然A女其對於有無在第2次性交時要求被告戴保險套、是否有將保險套拿給被告、被告之回應方式有無用手拍掉一節，前後供述略不一致；又第2次性交行為完畢後，與被告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送被告前往捷運站搭車之意願及情節，是出於自願？或遭被告逼迫，途中被告有無訓斥A女一節，證述亦有不一之情形，是A女就其遭被告強制性交所為指述之真實性，已非無疑。
  ⒉A女於發生第2次性交後，仍願意與被告共同盥洗、出門吃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且依卷內監視器畫面以觀，A女與被告一同外出時，2人並肩而行，期間A女並無異樣，相處模式亦與一般情侶相仿，倘被告確有違反A女意願，何以A女當日與被告分開後，卻未立即報警或赴醫院驗傷以保存證據，反而直至109年5月3日晚間11時24分，因未能與被告取得聯繫上，並於翌（4）日凌晨12時37分於DCARD上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文章後，才於當日下午2時方前往醫院驗傷，實與常情未合，且依A女驗傷後之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A女胸腹部、背臀部、四肢部均無明顯外傷，至該診斷書雖記載A女陰部處女膜有「陳舊性」裂傷，惟可能之發生原因甚多，況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當日共發生2次性行為，亦有可能係雙方發生第1次性行為所致，是驗傷診斷結果，尚難補強A女之指述。
  ⒊依被告與A女間於發生第2次性交後之LINE對話紀錄，及A女在DCARD上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文章，就A女所陳述部分，均屬其個人指述之累積證據，且依被告於109年5月4日之LINE對話紀錄，如「你知道我可以告你嗎」等，表示被告顯然不認同A女刊登文章之內容，是LINE對話紀錄及DCARD文章均難作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
  ⒋王珮茹、陳○妤偵查中之證述、耕莘醫院就診之相關病歷資料及函文及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主張A女於案發後懼怕與男性接觸，無法自行出門，且經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且未發前除本案性侵以外造成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壓力源等情，就王珮茹、陳○妤雖均證稱A女有向自己表示遭被告性侵一節，此部分證述繫屬A女指訴之累積證據，而其2人另證述A女於案發後懼怕人群，且懼怕與男性接觸，會肢體僵硬，無法自行出門，有失眠及做惡夢之情形部分，其性質固屬情況證據，然引發A女上開症狀，究為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所致，或A女認為遭被告欺騙及過往不愉快交往經驗而產生之連鎖情緒反應，均未能確知；又鑑定證人即張傑文醫師雖於原審證稱其為A女之門診醫師，診斷A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與本案性侵有關，並可與之前罹患之憂鬱症明顯區隔等語，惟其亦表示主要係因A女症狀發生與本案發生時間具有時間上之關聯性及因果關係，且係基於信賴病人所述內容均為真之前提下為診斷，然縱依醫師診斷結果認定A女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在無法確認A女於門診時對醫生所為之相關主訴內容為何之情況下，尚無法排除A女係因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主觀認為被告失聯，引發其過去不愉快之交往經驗，或是否因過往憂鬱症或家暴經驗，而產生之相關情緒反應，自無法逕認A女經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即係源自於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而生，是上開證據均難作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
  ⒌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字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雖認定被告於111年2月7日測前會談否認與A女發生第2次性交時，A女有踢被告，經區域比對法測試結果，呈不實反應，惟實施測驗之問題並非明確之動作，如果以性行為過程中有無踢或手壓對方，其實都有可能發生等情，業經鑑定證人即實施測謊鑑定之警員楊端凱於原審證述明確，況A女所稱於第2次性交時有踢被告之舉動，然單純「踢」的動作，既無法確認是在何種情狀下所為之行為，縱A女確有「踢」被告之動作，仍無法據此逕認被告於第2次性交係違反A女之意願。
  ⒍綜上，A女於固指證被告有對其為強制性交之行為，惟其指訴有前述之瑕疵，且卷內相關事證均無從作為其指訴之補強證據，則被告究有無違反A女之意願，要非全然無疑，而認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強制性交犯行，乃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等語。業已詳予論述對被告為無罪諭知之理由，核無不當。
  ㈡A女於本案後雖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然尚無法依此作為其指訴之補強證據：
  ⒈就A女於本案後有無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部分，經本院囑託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進行心理衡鑑，結果略以：A女自18、19歲時期，即出現憂鬱症狀，並因此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住院一週，此外，在109年5月2日此次「性侵害案」之前，即有數次輕度自殘行為，A女同時具有「邊緣型人格」（Borderline Personality）之特質。「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其臨床症狀與憂鬱症類同，難以區別，端視有無「重大壓力事件」發生及憂鬱症狀是否加劇；在此次精神鑑定時，A女情緒尚稱穩定，頭腦清晰，沒有明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憂鬱症」。A女自109年6月起規律在永和耕莘醫院精神科接受藥物治療，目前服用七種藥物，當時耕莘醫院精神科之診斷為一、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二、憂鬱症。110年9月17日A女結婚後，夫妻間性生活基本正常，並無明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憂鬱症」影響。在時間順序上，應該可以參考耕莘醫院事發當時之診斷等情，有該院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3至262頁），是依亞東醫院之鑑定結果可知，A女於亞東醫院鑑定當時並無明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憂鬱症，而A女於案發後經永和耕莘醫院精神科醫師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憂鬱症等情，應堪認定。
  ⒉評估被害人有無創傷後壓力反應，固可協助判斷其所指述之性侵害行為是否確實發生，然縱有創傷後反應，未必係因遭受性侵害所致，仍應查明其創傷後反應產生之原因，是否確與其所指述之性侵害行為具有因果關聯，若不能確定其發生之原因，仍不得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A女之精神科門診醫師張傑文雖診斷A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與本案性侵有關，並可與之前罹患之憂鬱症明顯區隔，惟其亦表示主要係因A女症狀發生與本案發生時間具有時間上之關聯性及因果關係，且係基於信賴病人所述內容均為真之前提下為診斷等語（見原審卷第146至154頁），是醫師雖診斷認定A女於本案後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但在無法確認A女於門診時對醫師所為之相關主訴內容為何之情形下，僅能認定其所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本案有關，然究係如A女指訴之遭被告為強制性交所致，抑或係因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主觀認為被告失聯，引發其過去不愉快之交往經驗等其他原因所產生之相關情緒反應所致，均難以得知。再參以A女於歷次證述時，就第2次性交時要求被告戴保險套、是否有將保險套拿給被告、被告之回應方式有無用手拍掉；第2次性交行為完畢後，與被告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送被告前往捷運站搭車之意願及情節，是出於自願，或遭被告逼迫，途中被告有無訓斥A女，證述亦有陳述不一之瑕疵，及A女當日與被告分開後，未立即報警或赴醫院驗傷以保存證據，反而係因於109年5月3日未能與被告取得聯繫上，於翌（4）日在DCARD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文章後（見臺灣新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不公開卷第12頁），始於當日下午2時方前往醫院驗傷（見馬偕紀念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參臺灣新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不公開卷第18至20頁）等反於常情之行為，自難僅以A女因本案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作為對被告不利之證據。
  ㈢至上訴意旨另以A女於第2次性交時，係因遭被告壓制才會無明顯外傷，及因害怕再度遭被告施暴，只能順從被告與其共同外出等語，惟就A女於第2次性交時，有遭被告壓制乙情部分，除A女之單一指訴外，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再衡諸常情，倘被告確有違反A女之意願為強制性交之行為，A女理應不願再與被告有何接觸，然A女事後卻仍嘗試與聯繫被告（見兩人之LINE對話紀錄，參臺灣新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不公開卷第15至17頁），經聯繫未果後即在DCARD上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內容之文章，並註記「若當事者看見請自行與我聯絡誠心道歉」，顯見A女當下係氣憤被告斷絕聯繫之行為，而非認被告有違反其意願為強制性交之情事，檢察官對此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自應認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
  ㈣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被害情形無瑕可擊，而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為判決之基礎。A女於各該指訴時雖指稱被告有對其為強制性交之犯行，然依卷內相關事證，尚無證據可以補強A女之指訴與事實相符，自不得僅依A女之單一指訴而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檢察官所執前開上訴理由，仍無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因此，檢察官之上訴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反覆爭執，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上訴意旨所述尚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江濱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提起上訴，檢察官江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本院原定於113年10月31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順延於開始上班後首日宣判）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張少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曾鈺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訴字第1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昱凱　
　　　　　　　　　　
　　　　　　　　　　
　　　　　　　　　　
　　　　　　　　　　　
選任辯護人　陳彥佐律師
　　　　　　葉兆中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賴昱凱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及其論據：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賴昱凱與告訴人即代號AW000-A109166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前為透過網際網路認識之朋友。被告於民國109年5月1日晚間應告訴人邀請進入告訴人該時址設新北市三重區(地址詳卷)之居處後，於翌（2）日凌晨1、2時許，在徵得告訴人同意下，使用保險套以將其陰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與告訴人為合意性交1次(下稱第1次性交)。嗣於同日中午11時許，被告竟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違反告訴人之意願，壓在告訴人上方，脫A女內褲，抓住告訴人腳踝將A女反轉，使告訴人面部朝床，背部朝向其，告訴人發現被告未戴保險套，因怕懷孕或得性病，即轉身告知被告要使用保險套，並腳踢被告，然被告不予理會，不顧告訴人反抗，再將告訴人反轉，仍強行將其陰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得逞(下稱第2次性交)之事實，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嫌等語。
二、檢察官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證人即社工王珮茹、證人即告訴人大學同學陳○妤(姓名詳卷)、證人蘇0傑(姓名詳卷)於偵訊中之證述、DCARD文章、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7月7日刑生字第1090067608號鑑定書、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下稱耕莘醫院）診斷證明書、門診病歷、電子簽章報告單、110年3月8日耕永醫字第1100001613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0月26日耕永醫字第1100007467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2月13日耕永醫字第110008805號函、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字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告訴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個人就醫紀錄為主要論據。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對於其所訴之被告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要旨參照）。又按性侵害犯罪態樣複雜多端，且通常具有高度隱密性，若案發當時僅有被告與告訴人二人在場，事後常有各執一詞，而有難辨真偽之情形。事實審法院為發現真實，以維護被告之正當利益，對於告訴人指證是否可信，自應詳加調查，除應就卷內相關證據資料細心剖析勾稽，以究明告訴人之指訴是否合於情理以外，尤應調查其他相關佐證，以查明其指證是否確與事實相符。亦即告訴人之指證，仍須有補強證據以保障其憑信性，不能單憑告訴人片面之指證，遽對被告論罪科刑。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證據，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參照）。非謂告訴人（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合先敘明。
參、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刑法第221條之強制性交犯行。被告及其辯護人分別辯稱如下：
一、被告略辯以：伊與告訴人發生2次性行為均無違反告訴人之意願，第二次性交時，告訴人沒有要求要戴保險套，告訴人也沒有踢伊，性交結束後，伊們有一起洗澡，之後伊去南港找朋友，告訴人陪伊走去捷運站，途中還與告訴人一起吃便當，因為隔天伊沒有接到告訴人電話，告訴人就在網路上刊登文章等語。
二、辯護人略辯以：
　㈠被告與告訴人發生兩次性行為後，與被告一同吃飯、買飲料，與一般遭強制性交之受害者反應大相逕庭，可見其等為合意發生性行為，告訴人嗣於109年5月3日晚間聯繫被告未果，因而誤認被告與其發生性行為後，不希望與其交往，才會在網路上發文且提告。
　㈡告訴人於審理時證述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相對位置與常理不符，另告訴人證稱有遭被告壓制且進行反抗，然告訴人之身體及陰部均無外傷，與事實不符；又證人陳○妤轉述告訴人稱被告射精位置，與告訴人證述不符，可見告訴人之證述有明顯瑕疵。
　㈢告訴人本身曾罹患憂鬱症，其看診醫生到庭證述其主要係以信賴告訴人陳述為基礎所作成創傷症候群之診斷，然無法排除該診斷係基於告訴人過去憂鬱症跟童年家暴所致。
　㈣本案測謊之命題不明確，無法判斷行為背後之原因，單憑被告測謊呈不實反應，無法認定告訴人有反抗之意或被告有從事違反告訴人意願之行為。　　
肆、本院之判斷：
一、為使判決更為簡明，同時方便查考，有關卷號簡稱詳見卷宗對照清單，合先敘明。
二、被告與告訴人前為透過網際網路認識之朋友，被告於109年5月1日晚間進入告訴人位在新北市三重區居處後，於翌日（2日）凌晨1、2時許，在徵得告訴人同意下，使用保險套以將其陰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與告訴人為合意性交1次(下稱第1次性交)。嗣於同日中午11時許，被告以其陰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與告訴人發生第2次性交，結束後2人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之事實，為被告於本院中坦承不諱（本院卷第64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中之證述（偵字卷第3至12頁、第36至38頁、偵續一卷第151至154頁、本院卷第129至161頁）相符，並有被告與A女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照片、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7月7日刑生字第1090067608號鑑定書、監視器影像畫面照在卷（偵彌卷第23至30頁、第31至32頁、偵字卷第41至43頁）可佐，堪認屬實。
三、公訴意旨所舉證據尚難積極證明被告確有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告訴人意願之方法，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行為：
　㈠證人即告訴人雖於警詢、偵訊及本院中指訴被告於109年5月2日中午11時許，違反其意願，不顧其要求被告戴保險套及用手推、腳踢方式掙扎，強行將陰莖插入其陰道內之方式，為強制性交行為等情，惟部分指述有前後不符之情形，其指述分別如下：　
　1.於警詢時稱：被告於109年5月2日凌晨1時左右到伊租屋處，共發生2次性行為，第1次為合意，第2次違反伊的意願，時間為109年5月2日中午11至12時，伊還在睡，被告突然壓在伊的上方，開始脫伊的內褲，被告抓住伊的腳踝，將伊身體翻過去，背部朝被告，伊向被告說要用保險套，被告不理繼續動作，伊掙扎反抗翻過身來，用雙腳踢、用手推開被告，但被告力氣太大，又將伊身體翻過去背部朝被告，被告用其生殖器進入伊陰道，後來被告射精在伊的背上，結束後伊們一起去洗澡，後來伊們一起去吃飯，吃完後伊就送他去搭捷運，一直到109年5月3日伊聯繫被告時，都找不到他，被告也沒有讀訊息，5月4日被告看見伊在DCARD發的文章才用LINE打電話和傳訊息給伊，但伊已經到馬偕醫院驗傷等語（偵字卷第5至9頁）。
　2.於109年7月23日偵訊時稱：伊與被告第2次性交時，伊有用腳踢被告，但被告用力抓住伊的身體，讓伊背部朝被告，被告強制以陰莖進入伊的陰道內，結束後伊與被告一起洗澡，洗完澡一起出門去餐廳吃飯，伊就送被告搭捷運，其實是他自己要去捷運，被告當時也不算強迫，算是引導伊一起洗澡、吃飯及去搭捷運等語（偵字卷第36、37頁）。　
　3.於110年11月23日偵訊時稱：被告於109年5月2日凌晨到伊住處，因為時間很晚，也不好意思趕被告走，被告當時喝醉，然後就休息了，於該日中午伊醒來，被告強迫與伊發生性行為，被告將伊壓在床上，伊面朝床，伊有向被告說要用保險套，但是被告繼續動作，伊想要踢被告，但是沒辦法打到，結束後被告跟著伊去洗澡，伊洗伊的，被告洗他的，伊後來就沒什麼理被告，伊覺得想要趕快擺脫被告，伊後來有跟被告一起去吃飯、去買飲料，伊就趕快送他去捷運站，中間如果不照著他做的話，被告就會很凶，伊想要跑走的時候，被告有抓著伊，伊一度想要不照著被告想要去的地，被告就抓著伊的手，他會叫伊不要這樣，用訓斥伊的口氣說等語（偵訊一第151至154頁）。
　4.於本院審理時稱：被告於109年5月2日凌晨到伊家，半夜有先發生第1次合意性行為，保險套係伊準備的，到5月2日中午左右，被告有先摸伊的腰、胸部，想要發生第2次性行為，但伊不想要，有反抗過2次，中間也有拿保險套給被告，要求被告戴保險套，被告把保險套從伊手上拍掉，伊有說伊不願意，可以被告沒有回應，繼續動作，伊有推被告及踢被告，但是沒有踢到，被他閃掉了，最後被告用強制力用手著伊的腳踝，讓伊面部朝床，壓在伊臀部位置強制性交，結束後，伊只想趕快擺脫被告，不想讓被告再對伊繼續做其他讓伊害怕的事，就順著被告的意思送他去搭捷運，也有吃午餐，中間伊有想逃跑，被告說不要這樣做之類的等語（本院卷第133至138頁）。
　5.綜觀告訴人歷次陳述，告訴人對於第2次性交要求被告戴保險套時，是否有將保險套拿給被告？被告之回應方式有無用手拍掉一節，前後供述略不一致；又第2次性交行為完畢後，與被告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送被告前往捷運站搭車之意願及情節，是出於自願？或遭被告逼迫，途中被告有無訓斥告訴人一節，證述亦有不一之情形，是告訴人就其遭被告強制性交所為指述之真實性，已非無疑。
　㈡卷內監視器畫面及驗傷診斷書所顯示之客觀事證，未能補強告訴人前揭指述：
　1.參諸依卷附監視器畫面及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偵彌卷第31至32頁、偵續卷第79至80頁），勘驗結果略以：於109年5月2日下午2時48分59秒，被告與告訴人進入錄影鏡頭並肩而行，於行走之過程，告訴人有使用手機等旨，可見被告與告訴人於5月2日約中午左右發生第2次性交結束後，一同外出時，2人並肩而行，告訴人並無異樣，倘被告確違反告訴人之意願，為強制性交之行為，衡諸常情，告訴人理應不願再與被告有何接觸，然告訴人卻仍願意與被告共同盥洗、出門吃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反與情侶間之相處模式較為接近，是告訴人一方面指述被告對其強制性交，另一方面卻與被告同進同出之行為，則與常情不符。再者，倘被告確有對其為強制性交之行為，雙方應已無情份可言，告訴人當可於5月2日與被告分開後，或翌日（3日）全日，均可立即前往警局報警、赴醫院驗傷以保存證據，然告訴人於5月3日晚間11時24分致電並傳送訊息與被告，未能與被告取得聯繫，於5月4日凌晨12時37分刊登文章後（詳後述），直至5月4日下午2時方前往醫院驗傷，亦與常情未合。
　2.另依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彌卷第18至20頁），其上記載告訴人於陰部處女膜有「陳舊性」裂傷等旨，然處女膜陳舊性裂傷之成因眾多，包括過往性行為、外力撞擊、天生組織缺損均可能造成，況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當日共發生2次性行為，亦有可能係雙方發生第1次性行為所致。此外，告訴人除處女膜有陳舊性裂傷外，依診斷書記載，告訴人胸腹部、背臀部、四肢部均「無」明顯外傷，若依告訴人指述，其與被告性交過程，有反抗、推擠被告，被告仍以強制力抓住其腳踝將其身體反轉，又壓制其身體對其強制性交，則告訴人四肢、胸腹部、背臀部可能會有傷口或傷痕，然告訴人身體均無明顯外傷或傷痕，是驗傷診斷結果，自難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㈢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之對話紀錄及告訴人於DCARD上刊登之文章內容，亦難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1.參諸如附表一所示告訴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譯文（偵彌卷第15至17頁），於5月1日之對話譯文，可見被告與告訴人於109年5月1日下午5點有相約見面，於分開後，2人於晚間10時53分開始以訊息聊天，觀以聊天內容，可知被告於稍早見面時，對告訴人有擁抱告訴人並希望有更進一步親密之舉動，然告訴人認為進展太快，並提及因前任男友所留下之不好印象，即前任男友只是為了發生關係而非真心交往，讓告訴人很失望，因此，使告訴人不信任異性，認為男生的目的（被告的目的只是性），而非出自於想要認真交往；而告訴人於本院中證稱：伊與被告於109年5月1日有相約在桃園，見面後被告先帶伊去吃飯，後來提議去他的租屋處，那時候被告有說讓伊不舒服的事，後來離開時，被告說要一起搭高鐵回臺北，說要找他的學長，當時伊覺得被告初次見面就想要跟伊發生性行為，讓伊覺得被告並非真心，才會傳如附表一所示之簡訊，覺得被告約見面目的只是想要發生性行為等語（本院卷第141、142頁），可見告訴人基於前男友交往之印象，認為異性在追求或曖昧階段，即有親密、求愛之舉動，目的可能僅係為了滿足性慾，而非出自於愛或認真交往為前提，因此被告於5月1日於其租屋處對告訴人之親密舉動，已讓告訴人認為被告僅係為了發生性行為，而非認真交往。
　2.再如附表一所示被告與告訴人間5月2日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與告訴人為上開談論後，被告隨即於訊息中請告訴人提供其住所地址想要找告訴人，告訴人亦於訊息中提供地址；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亦證稱：當時被告跟伊索取地址，被告主動表示要來找伊，訊息最後是凌晨1時29分「樓下沒人」等語，被告大約是在這個時候到伊住處等語（本院卷第143頁），可見被告於109年5月2日經告訴人同意，於凌晨時分，抵達告訴人住處，事後2人有發生第1次合意性行為。
　3.另告訴人與被告於5月2日發生性行為後，依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其等於5月3日並無聯繫，告訴人嗣於附表一所示5月4日下午11時24分撥打被告電話1通未接，並傳訊息「人ㄋ」等語，告訴人於約1小時候，即於5月4日凌晨0時37分將文章刊登如附表二所示內容於DCARD上；而依告訴人於本院中證稱：伊於5月4日晚間11時24分與被告聯繫，大約過了1小時，伊就在女孩版PO文，伊認為被告達到他的目的後，伊想要找這個人，可是伊聯繫不到被告，當時認為被告達到目的之後是不會再繼續跟伊聯繫，伊於5月3日傳送訊息後，被告沒有讀也沒有回，伊就PO文了，伊不確定被告未讀、未回的原因為何，伊覺得被告目的達成之後就不想管這件事了等語（本院卷第143、144頁），惟查：
　⑴依告訴人於109年5月3日晚間主動傳送被告訊息內容為「人ㄋ」，僅係詢問被告人在何處？或暗指被告為何未有聯繫之？而未明確詢問被告是否因發生性行為後，就打算不聯絡？亦未對其等發生之性行為是否合意提出質疑或質問，是依告訴人主動傳送之訊息，無法確認其等間發生之性行為有無違反告訴人之意願。
　⑵另依告訴人刊登如附表二所示之內容，文章內容雖有提及發生性行為時被告經要求仍不戴保險套，期間告訴人有推開及踢被告，然依文章內容整體觀之，告訴人主要係認為被告以認真交往之前提「騙取」與其發生性行為（即同告訴人證述認為被告目的僅係為與其發生性行為），又對於發生性行為後，「找不到人」、「直接消失」之行為，感到憤怒，而未表示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乃違反其意願，此與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曾表示前男友僅係為了與她發生性行為她很受傷，因此對於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找不到被告一節，主觀認知其受騙發生性行為，因此感到生氣之情狀相符，因此，文章最後表示希望被告儘速與其聯繫。惟依告訴人訊息內容及證述，雖可知告訴人對於異性相處及發生親密關係較缺乏安全感，於5月2日分開後，被告未與告訴人主動聯繫或傳送訊息，可能導致告訴人感到不安，然告訴人選擇於5月4日晚間11時24分與被告聯繫未果後，在未能確認被告是否失聯或故意已讀不回之情況下，即於1小時後直接發文逕自認定被告係故意未聯繫，衡與在深夜致電或傳送訊息與朋友或情人，倘未於1小時內回電、讀取或回覆訊息，一般可能會認為對方在休息，或因故未能即時讀取或回覆訊息之常情不符。再者，被告於如附表一所示之對話訊息中，於5月5日下午主動聯繫告訴人時，表示「你知道我可以告你嗎」，其顯然不認同告訴人刊登文章之內容，此亦衡與性侵害案件之行為人多係向被害人道歉、希望與被害人恰談和解或是希望大事化小之情形不符，況告訴人上開發文亦僅係告訴人指述之累積證據，且依上開所述有多處與常理不符之處，仍難據此作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4.至於檢察官於本院辯論時固表示告訴人對於性行為時是否戴保險套十分堅持，被告於第2次性交時未徵得告訴人同意而未戴保險套即發生性行為，足認第2次性交乃違反告訴人之意願等旨（本院卷第214頁），然查，是否配戴保險套，為行為人雙方於各次性行為時，依個人衛教習慣或是否避孕之考量不同而為之決定，而非是否違反意願之必要因素，縱被告與告訴人於第一次性行為時，被告有戴保險套，亦無法直接推論第2次性交時未戴保險套即違反告訴人之意思，附此敘明。　　
　㈣至於公訴意旨另以證人王珮茹、陳○妤偵查中之證述、告訴人於耕莘醫院就診之相關病歷資料及函文及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主張告訴人於案發後懼怕與男性接觸，無法自行出門，且經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下稱PTSD）症狀，且未發前除本案性侵以外造成PTSD之壓力源，而認被告確有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行為云云。惟查：
　1.告訴人於案發後，經診斷有PTSD，而依告訴人病歷記載，PTSD之症狀與遭受性侵相關，且並未發現告訴人除性侵以外足以造成PTSD之壓力源，有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109年6月29日診斷證明書、110年3月8日耕永醫字第1100001613號函暨110年3月2日A女就醫資料、110年12月13日耕永醫字第1100008805號函暨110年12月7日A女就醫資料在卷（偵彌卷第39頁、偵續卷第76、77頁、偵續一彌卷第48至49頁）可佐，可見告訴人經診斷因性侵案件而受有PTSD之症狀，且除性侵因素外，並無找到其他壓力源。
　2.另依鑑定證人即醫師張傑文於本院中稱：伊係告訴人之門診醫生，而非受法院或地檢署委託對告訴人為精神鑑定醫生，因為門診時間不長，對於告訴人遭受性侵部分沒有問到非常詳細，亦無法深入會談；告訴人過去雖罹患有憂鬱症，但伊診斷告訴人罹患新的PTSD，係基於告訴人於門診描述性侵案件間，於時間上有因果關聯性，因而認為告訴人之PTSD診斷與本案性侵有關，且可與之前罹患之憂鬱症明顯區隔；又伊對告訴人所為之診斷，主要係基於告訴人之陳述，伊們會盡量先用理解跟信任病人，因為在這一科很重要的一環係要與病人建立關係，之後才能有一個良好的治療及後續發展等語（本院卷第147至153頁），可見依鑑定證人張傑文醫生診斷告訴人罹患PTSD，主要係因告訴人症狀發生與本案發生時間具有時間上之關聯性及因果關係，又依鑑定證人張傑文醫生證述，門診時，係基於信賴病人所述內容均為真之前提下為診斷，然告訴人於案發報警後，自109年5月18日起持續在耕莘醫院精神科就診，而依其主訴內容均為遭受網友性侵害，有耕莘醫院病歷在卷（偵續卷第36至57頁）可佐，縱依醫師診斷結果認定告訴人患有PTSD，然於無法確認告訴人於門診時對醫生所為之相關主訴內容為何之情況下，仍無法排除告訴人係因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主觀認為被告失聯，引發其過去不愉快之交往經驗，或是否因過往憂鬱症或家暴經驗，而產生之相關情緒反應，而無法逕認告訴人經診斷有PTSD症狀即係源自於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而生；況鑑定證人張傑文醫生並非受法院或地檢署囑託，基於中立第三方而對告訴人之狀況為精神鑑定，是其上基於告訴人所述所為之診斷及回函，仍無法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3.至於證人陳○妤、王珮茹雖於偵查中均證稱：告訴人於案發後懼怕人群，且懼怕與男性接觸，會肢體僵硬，無法自行出門，有失眠及做惡夢之情形等語（偵字卷第38頁、偵續卷第27頁），然引發告訴人上開症狀，究為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所致？或告訴人認為遭被告欺騙及過往不愉快交往經驗而產生之連鎖情緒反應所致？未能確認，已如前述，是上開證人之證述，仍無法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㈤公訴意旨以被告於111年2月7日測前會談否認與告訴人發生第2次性交時，告訴人有踢告訴人，經區域比對法測試結果，呈不實反應，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字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在卷（偵續一卷第196至224頁）可佐，認被告否認於第2次性交時，告訴人有踢被告之陳述為不實在等情，惟查：　
　1.依鑑定證人即實施測謊鑑定之警員楊端凱於本院中證稱：當時檢察官有要求測驗兩個問題：「1.告訴人有無踢被告」、「2.被告有無用手壓告訴人身體」，以測謊鑑定角度來看，都不是很明確的動作，如果以性行為過程中有無踢或手壓對方，其實都有可能發生，所以測謊鑑定前，伊們先安排對被告和告訴人訪談，確認可作為測謊跟編題之基礎，問到踢的部分時，被告明確說沒有踢，而告訴人明確說有踢，所以「踢」的行為，伊們認為可以作為編題基礎；至於「壓」的部分，以伊們想像「壓」的動作並不具體明確，因為踢可以演示出動作，可是做壓的動作可能是要推，但推不完整，每個人想的可能不一樣，但是告訴人在演示踢的動作時很明確，所以，只對被告做「踢」這個題目測試等語（本院卷第157、158頁），可見對於實施測謊人員而言，就「踢」及「推」這兩個動作，於編題基礎上均非具體明確之動作，且每個人對於動作解讀或想像可能不同，因此，訪談後，僅選擇了「相對」具體之問題進行測謊，足徵告訴人於性行為時是否有「踢」被告，實際上亦為不明確之動作。
　2.另依鑑定證人楊端凱於本院中證稱：身體反應部分，伊們會進行測前會談時，做熟悉測試，蒐集圖譜以進行判讀，如果測試人有一些狀況，伊們會去排除這些問題，被告第一次測前會談時，被告反應肚子餓，而且表示有趕車的問題，當時伊有請被告先吃飽，不要趕車或是改車票時間，以排除這兩件事情，之後被告休息一段時間，排除上開2因素後，才進行測前會談跟儀器測試等語（本院卷第155、156頁），此核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測謊鑑定資料表一（偵續卷一第197頁）上記載被告進行2次測前會談之紀錄相符，可見被告於進行測前會談時確有因身體反應之狀況而暫停會談，而鑑定證人固稱已給被告時間排除上開問題，再重新開始測前會談，並完成測謊，然被告當天進行2次測前會談，其身體反應及壓力源是否確實已經完全排除，仍非無疑。
　3.再者被告於本院中亦供稱：測謊前有進行會談，測謊人員要伊回想說謊經驗，那時候想起來大概有5、6個，伊說一定有其他經驗，再加上測謊人員跟伊討論有關「踢」的定義，因為發生性行為時，伊在告訴人上方，伊的腳一定會貼到告訴人腿部，但伊記得測謊人員跟說，腿有碰到就算踢，伊心理覺得奇怪，伊認為伊跟測謊人員沒有溝通好，測謊才會是不實反應等語（本院卷第212頁），可見被告除進行測謊時有上開壓力存在外，被告對於性交時告訴人有無「踢」的動作，對於「踢」的定義仍有疑義，從而，是否得以此不具體之動作認知，判定被告對於第2次性交時告訴人有無踢被告之測謊結果為不實反應，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亦有疑義。
　4.況告訴人所稱於第2次性交時有踢被告之舉動，然單純「踢」的動作，既無法確認是在何種情狀下所為之行為，縱告訴人確有「踢」被告之動作，仍無法據此逕認被告於第2次性交係違反告訴人之意願，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㈥至於證人陳○妤及證人蘇○傑於偵查中之證述均係轉述告訴人所述，為告訴人指述累積證據，尚須有其他補強證據：
　1.依證人陳○妤於偵查時固證稱告訴人有向其稱遭被告性侵，性行為過程沒有經過告訴人同意被告就內射或沒有戴保險套等旨（偵續卷第27至28頁），然告訴人與被告均稱第2次性交時被告是射精在告訴人背部，是證人陳○妤此部分證稱被告內射一節，與告訴人指述不符。
　2.另依證人蘇○傑亦有於偵查中證稱109年間有女網友向其表示遭人性侵一節，然其對於該女網友為何人？性侵內容為何均不清楚，縱告訴人確有向證人陳○妤、蘇○傑表示其遭被告性侵，此部分乃告訴人指述之累積性證據，仍須有其他證據補強，而不得依此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伍、綜上所述，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中固指證被告有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行為，惟辜不論其所證存有前述瑕疵，依卷內監視器畫面、LINE對話紀錄及網路刊登文章所顯示之客觀事證，實難認被告有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犯行，是告訴人之指述與卷內事證無法相互契合，則在欠缺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真實性之情形下，自難逕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礎。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供參佐，本院因而無從形成被告犯強制性交罪之確信，依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本案犯罪既屬不能證明，爰依法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江濱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許博然
　　　　　　　　　
　　　　　　　　　                    法  官  王國耀
　　　　　　　　　
　　　　　　　　　                    法  官  洪韻婷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家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卷宗對照清單
一、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卷，下稱偵字卷。
二、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彌封卷，下稱偵彌卷。
三、110年度偵續字第37號卷，下稱偵續卷。
四、110年度偵續字第37號彌封卷，下稱偵續彌卷。
五、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卷，下稱偵續一卷。
六、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彌封卷，下稱偵續一彌卷。
七、111年度侵訴字第103號卷，下稱本院卷。


附表一
		日期

		對話內容



		109年5月1日

		下午05：41被告：看到妳了
下午10：53被告（通話時間0：58）
下午11：05被告：抱歉
下午11：07告訴人：我真的沒辦法那麼快
下午11：07被告：我知道了
下午11：08告訴人：真的喜歡一個人
下午11：08被告：會迫不及待想得到她
下午11：08告訴人：好像不是這樣（笑臉符號）
下午11：08被告：好啦我知道你的想法
下午11：09告訴人：我覺得身體只能給愛自己的人
下午11：13被告：我知道
下午11：20告訴人：我其實覺得有點難過
下午11：20被告：？
下午11：44被告：什麼意思
下午11：44被告：你幾點要睡？
下午11：50告訴人：覺得我可能會喜歡你，可是這真的太快了
下午11：51被告：給我一下地址
下午11：51告訴人：之前跟前任出去，他跟你做的事一樣，後來他真的對我很不好，我那一瞬間真的很生氣
下午11：52被告：什麼意思
下午11：54告訴人：他之前帶我去看夜景，然後開始弄我，那時候我以為他會真的好好對我，後來他真的讓我很失望，你弄我的時候我想起他也那樣做過，我才那麼不開心
下午11：55告訴人：也許我是發現我其實很氣他，也許我覺得男生都一樣
下午11：55被告：好吧我覺得你可能不太相信別人
下午11：56告訴人：覺得還是很受傷只是我沒發現
下午11：56告訴人：真的會忍不住嗎



		109年5月2日

		上午12：03被告：可能吧
上午12：07告訴人：我喜歡你抱我的時候 
上午12：07告訴人：剩下的太突然了
上午12：08告訴人：我的反應太大嚇到你對不起
上午12：09被告：沒關係
上午12：09被告：我們想法不同
上午12：09告訴人：我當下真的覺得你的目的只是性
上午12：14告訴人：你可以慢慢來嗎？
上午12：20被告：所以我才不敢去
上午12：37告訴人：我感覺你好像有點受傷
上午12：37被告：是啊
上午12：38告訴人：我真的不知道
上午12：38被告：地址？
上午12：39告訴人：（告訴人租屋處地址）
上午12：40被告：1：30前到可以嗎？
上午12：40告訴人：我先洗澡
上午12：40告訴人：你要怎麼來
上午12：40被告：Uber
上午12：46告訴人：我去載你
上午12：46告訴人：Uber真的很貴
上午12：46告訴人：南港真的很遠
上午12：46被告：我在文德（傳送地址及地圖網址）
上午12：46告訴人：很遠
上午12：47被告：開車17分
上午12：47告訴人：Uber超貴
上午12：47被告：沒關係啦
上午01：09被告：等等到
上午01：26被告：（未接來電2通）
上午01：29告訴人：在哪？
上午01：29告訴人：樓下沒人
上午01：30告訴人：（無人接聽）
上午01：32被告（通話時間1：20）



		109年5月3日

		下午11：24告訴人（無人接聽）
下午11：24：人ㄋ



		109年5月4日

		下午2：46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2：47被告：你發文？
下午2：49被告：你知道我能告你嗎
下午2：55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19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28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33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34被告：要不要直接去警局一趟
下午3：35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36被告：你到底想怎樣？
下午3：36被告：我真的要提告了？
下午4：04告訴人：我已經尋求法律途徑協助









附表二
		標題：中央光電渣男
女孩版 2020/05/04 00：37


正文：
各位女孩們，請小心一位中央光電研究所的男同學，嘴巴說喜歡你，但帶女生回家後連哄帶騙押倒在床上，裝深情說自己很認真，然後最後沒有經過同意就無套（我有表明要戴套子，推開他，踢他根本沒有用，他力氣太大）


結果事後就找不到人，直接消失，馬上確認自己被騙（原本還以為對方認真要和自己發展，真是太可笑）


根本不知道他這樣弄過多少人，或者其實有女朋友，當時又非安全期，不知道會不會懷孕以及對方有沒有性病，氣到發抖以及焦慮的完全沒辦法正常睡覺，還覺得沒關係嗎？反正逃跑就好？只要當下舒服就好別人受的精神折磨都沒差？


今年滿24歲…（描述被告之身型、個資部分）


請各位女孩好好保護自己
若當事者看見請自行自行與我聯絡誠心道歉
否則將決定收集資料證據提告












我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06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昱凱


選任辯護人  葉兆中律師
            陳彥佐律師
訴訟參與人  AW000-A109166（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代  理  人  趙君宜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03號，中華民國112年4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賴昱凱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告訴人AW000-A109166（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已長期未因憂鬱症就診，且若A女因童年家暴經驗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A女為何於案發後始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㈡證人即張傑文醫師亦說明A女除性侵因素外，並無其他壓力源，若張傑文醫師非受法院或地檢署囑託於使其證詞無補強作用，A女並無機會接受法院或地檢署囑託之中立第三方為精神鑑定，原審即逕自判斷A女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真實性有理由不備之違法；㈢被告與A女於第二次性交結束後一同外出畫面，並未考慮每個人經歷強制性交之行為後，其反應有個體性之差異，A女於經歷強制性交後心理極為混亂，且A女與被告有明顯之體型差距，A女因害怕再度遭被告施以暴力行為，只能順著被告之意；㈣另A女反抗被告無效後，被告將A女身體反轉面床後被壓制之情況下，A女根本無法掙扎，手腳皆無法施力，要如何產生因反抗所生之明顯外傷？原判決所為論斷顯有違法。爰依法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本院查：
  ㈠原判決已就公訴人所提出A女之指訴、證人即社工王珮茹、證人即A女大學同學陳○妤（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及證人蘇○傑（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分別於偵訊之證述、DCARD文章、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7月7日刑生字第1090067608號鑑定書、馬偕紀念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下稱耕莘醫院）診斷證明書、門診病歷、電子簽章報告單、110年3月8日耕永醫字第1100001613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0月26日耕永醫字第1100007467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2月13日耕永醫字第110008805號函、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字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A女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A女個人就醫紀錄等證據，詳予調查後，說明：
  ⒈被告與A女前為透過網際網路認識之朋友，被告於民國109年5月1日晚間進入A女位在新北市三重區居處後，於翌日（2日）凌晨1、2時許，在徵得A女同意下，使用保險套以將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與A女為合意性交1次（下稱第1次性交）。嗣於同日中午11時許，被告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之方式，與A女發生第2次性交，結束後2人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之事實固堪認定。然A女其對於有無在第2次性交時要求被告戴保險套、是否有將保險套拿給被告、被告之回應方式有無用手拍掉一節，前後供述略不一致；又第2次性交行為完畢後，與被告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送被告前往捷運站搭車之意願及情節，是出於自願？或遭被告逼迫，途中被告有無訓斥A女一節，證述亦有不一之情形，是A女就其遭被告強制性交所為指述之真實性，已非無疑。
  ⒉A女於發生第2次性交後，仍願意與被告共同盥洗、出門吃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且依卷內監視器畫面以觀，A女與被告一同外出時，2人並肩而行，期間A女並無異樣，相處模式亦與一般情侶相仿，倘被告確有違反A女意願，何以A女當日與被告分開後，卻未立即報警或赴醫院驗傷以保存證據，反而直至109年5月3日晚間11時24分，因未能與被告取得聯繫上，並於翌（4）日凌晨12時37分於DCARD上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文章後，才於當日下午2時方前往醫院驗傷，實與常情未合，且依A女驗傷後之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A女胸腹部、背臀部、四肢部均無明顯外傷，至該診斷書雖記載A女陰部處女膜有「陳舊性」裂傷，惟可能之發生原因甚多，況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當日共發生2次性行為，亦有可能係雙方發生第1次性行為所致，是驗傷診斷結果，尚難補強A女之指述。
  ⒊依被告與A女間於發生第2次性交後之LINE對話紀錄，及A女在DCARD上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文章，就A女所陳述部分，均屬其個人指述之累積證據，且依被告於109年5月4日之LINE對話紀錄，如「你知道我可以告你嗎」等，表示被告顯然不認同A女刊登文章之內容，是LINE對話紀錄及DCARD文章均難作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
  ⒋王珮茹、陳○妤偵查中之證述、耕莘醫院就診之相關病歷資料及函文及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主張A女於案發後懼怕與男性接觸，無法自行出門，且經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且未發前除本案性侵以外造成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壓力源等情，就王珮茹、陳○妤雖均證稱A女有向自己表示遭被告性侵一節，此部分證述繫屬A女指訴之累積證據，而其2人另證述A女於案發後懼怕人群，且懼怕與男性接觸，會肢體僵硬，無法自行出門，有失眠及做惡夢之情形部分，其性質固屬情況證據，然引發A女上開症狀，究為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所致，或A女認為遭被告欺騙及過往不愉快交往經驗而產生之連鎖情緒反應，均未能確知；又鑑定證人即張傑文醫師雖於原審證稱其為A女之門診醫師，診斷A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與本案性侵有關，並可與之前罹患之憂鬱症明顯區隔等語，惟其亦表示主要係因A女症狀發生與本案發生時間具有時間上之關聯性及因果關係，且係基於信賴病人所述內容均為真之前提下為診斷，然縱依醫師診斷結果認定A女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在無法確認A女於門診時對醫生所為之相關主訴內容為何之情況下，尚無法排除A女係因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主觀認為被告失聯，引發其過去不愉快之交往經驗，或是否因過往憂鬱症或家暴經驗，而產生之相關情緒反應，自無法逕認A女經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症狀即係源自於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而生，是上開證據均難作為A女指訴之補強證據。
  ⒌又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字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雖認定被告於111年2月7日測前會談否認與A女發生第2次性交時，A女有踢被告，經區域比對法測試結果，呈不實反應，惟實施測驗之問題並非明確之動作，如果以性行為過程中有無踢或手壓對方，其實都有可能發生等情，業經鑑定證人即實施測謊鑑定之警員楊端凱於原審證述明確，況A女所稱於第2次性交時有踢被告之舉動，然單純「踢」的動作，既無法確認是在何種情狀下所為之行為，縱A女確有「踢」被告之動作，仍無法據此逕認被告於第2次性交係違反A女之意願。
  ⒍綜上，A女於固指證被告有對其為強制性交之行為，惟其指訴有前述之瑕疵，且卷內相關事證均無從作為其指訴之補強證據，則被告究有無違反A女之意願，要非全然無疑，而認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強制性交犯行，乃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等語。業已詳予論述對被告為無罪諭知之理由，核無不當。
  ㈡A女於本案後雖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然尚無法依此作為其指訴之補強證據：
  ⒈就A女於本案後有無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部分，經本院囑託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進行心理衡鑑，結果略以：A女自18、19歲時期，即出現憂鬱症狀，並因此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住院一週，此外，在109年5月2日此次「性侵害案」之前，即有數次輕度自殘行為，A女同時具有「邊緣型人格」（Borderline Personality）之特質。「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其臨床症狀與憂鬱症類同，難以區別，端視有無「重大壓力事件」發生及憂鬱症狀是否加劇；在此次精神鑑定時，A女情緒尚稱穩定，頭腦清晰，沒有明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憂鬱症」。A女自109年6月起規律在永和耕莘醫院精神科接受藥物治療，目前服用七種藥物，當時耕莘醫院精神科之診斷為一、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二、憂鬱症。110年9月17日A女結婚後，夫妻間性生活基本正常，並無明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憂鬱症」影響。在時間順序上，應該可以參考耕莘醫院事發當時之診斷等情，有該院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3至262頁），是依亞東醫院之鑑定結果可知，A女於亞東醫院鑑定當時並無明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或憂鬱症，而A女於案發後經永和耕莘醫院精神科醫師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憂鬱症等情，應堪認定。
  ⒉評估被害人有無創傷後壓力反應，固可協助判斷其所指述之性侵害行為是否確實發生，然縱有創傷後反應，未必係因遭受性侵害所致，仍應查明其創傷後反應產生之原因，是否確與其所指述之性侵害行為具有因果關聯，若不能確定其發生之原因，仍不得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證據。A女之精神科門診醫師張傑文雖診斷A女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且與本案性侵有關，並可與之前罹患之憂鬱症明顯區隔，惟其亦表示主要係因A女症狀發生與本案發生時間具有時間上之關聯性及因果關係，且係基於信賴病人所述內容均為真之前提下為診斷等語（見原審卷第146至154頁），是醫師雖診斷認定A女於本案後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但在無法確認A女於門診時對醫師所為之相關主訴內容為何之情形下，僅能認定其所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本案有關，然究係如A女指訴之遭被告為強制性交所致，抑或係因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主觀認為被告失聯，引發其過去不愉快之交往經驗等其他原因所產生之相關情緒反應所致，均難以得知。再參以A女於歷次證述時，就第2次性交時要求被告戴保險套、是否有將保險套拿給被告、被告之回應方式有無用手拍掉；第2次性交行為完畢後，與被告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送被告前往捷運站搭車之意願及情節，是出於自願，或遭被告逼迫，途中被告有無訓斥A女，證述亦有陳述不一之瑕疵，及A女當日與被告分開後，未立即報警或赴醫院驗傷以保存證據，反而係因於109年5月3日未能與被告取得聯繫上，於翌（4）日在DCARD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文章後（見臺灣新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不公開卷第12頁），始於當日下午2時方前往醫院驗傷（見馬偕紀念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參臺灣新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不公開卷第18至20頁）等反於常情之行為，自難僅以A女因本案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作為對被告不利之證據。
  ㈢至上訴意旨另以A女於第2次性交時，係因遭被告壓制才會無明顯外傷，及因害怕再度遭被告施暴，只能順從被告與其共同外出等語，惟就A女於第2次性交時，有遭被告壓制乙情部分，除A女之單一指訴外，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再衡諸常情，倘被告確有違反A女之意願為強制性交之行為，A女理應不願再與被告有何接觸，然A女事後卻仍嘗試與聯繫被告（見兩人之LINE對話紀錄，參臺灣新北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不公開卷第15至17頁），經聯繫未果後即在DCARD上刊登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內容之文章，並註記「若當事者看見請自行與我聯絡誠心道歉」，顯見A女當下係氣憤被告斷絕聯繫之行為，而非認被告有違反其意願為強制性交之情事，檢察官對此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自應認此部分主張為無理由。
  ㈣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必被害情形無瑕可擊，而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為判決之基礎。A女於各該指訴時雖指稱被告有對其為強制性交之犯行，然依卷內相關事證，尚無證據可以補強A女之指訴與事實相符，自不得僅依A女之單一指訴而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檢察官所執前開上訴理由，仍無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因此，檢察官之上訴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反覆爭執，並未進一步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實其說，上訴意旨所述尚無從推翻原審之認定，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江濱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提起上訴，檢察官江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本院原定於113年10月31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順延於開始上班後首日宣判）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張少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
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曾鈺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訴字第10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賴昱凱　
　　　　　　　　　　
　　　　　　　　　　
　　　　　　　　　　
　　　　　　　　　　　
選任辯護人　陳彥佐律師
　　　　　　葉兆中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賴昱凱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及其論據：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賴昱凱與告訴人即代號AW000-A109166號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前為透過網際網路認識之朋友。被告於民國109年5月1日晚間應告訴人邀請進入告訴人該時址設新北市三重區(地址詳卷)之居處後，於翌（2）日凌晨1、2時許，在徵得告訴人同意下，使用保險套以將其陰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與告訴人為合意性交1次(下稱第1次性交)。嗣於同日中午11時許，被告竟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違反告訴人之意願，壓在告訴人上方，脫A女內褲，抓住告訴人腳踝將A女反轉，使告訴人面部朝床，背部朝向其，告訴人發現被告未戴保險套，因怕懷孕或得性病，即轉身告知被告要使用保險套，並腳踢被告，然被告不予理會，不顧告訴人反抗，再將告訴人反轉，仍強行將其陰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行為1次得逞(下稱第2次性交)之事實，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嫌等語。
二、檢察官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證人即社工王珮茹、證人即告訴人大學同學陳○妤(姓名詳卷)、證人蘇0傑(姓名詳卷)於偵訊中之證述、DCARD文章、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7月7日刑生字第1090067608號鑑定書、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下稱耕莘醫院）診斷證明書、門診病歷、電子簽章報告單、110年3月8日耕永醫字第1100001613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0月26日耕永醫字第1100007467號函及檢附之附件、110年12月13日耕永醫字第110008805號函、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字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告訴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個人就醫紀錄為主要論據。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對於其所訴之被告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要旨參照）。又按性侵害犯罪態樣複雜多端，且通常具有高度隱密性，若案發當時僅有被告與告訴人二人在場，事後常有各執一詞，而有難辨真偽之情形。事實審法院為發現真實，以維護被告之正當利益，對於告訴人指證是否可信，自應詳加調查，除應就卷內相關證據資料細心剖析勾稽，以究明告訴人之指訴是否合於情理以外，尤應調查其他相關佐證，以查明其指證是否確與事實相符。亦即告訴人之指證，仍須有補強證據以保障其憑信性，不能單憑告訴人片面之指證，遽對被告論罪科刑。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證據，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31號判決參照）。非謂告訴人（被害人）已踐行人證之調查程序，即得恝置其他補強證據不論，逕以其指證、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合先敘明。
參、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刑法第221條之強制性交犯行。被告及其辯護人分別辯稱如下：
一、被告略辯以：伊與告訴人發生2次性行為均無違反告訴人之意願，第二次性交時，告訴人沒有要求要戴保險套，告訴人也沒有踢伊，性交結束後，伊們有一起洗澡，之後伊去南港找朋友，告訴人陪伊走去捷運站，途中還與告訴人一起吃便當，因為隔天伊沒有接到告訴人電話，告訴人就在網路上刊登文章等語。
二、辯護人略辯以：
　㈠被告與告訴人發生兩次性行為後，與被告一同吃飯、買飲料，與一般遭強制性交之受害者反應大相逕庭，可見其等為合意發生性行為，告訴人嗣於109年5月3日晚間聯繫被告未果，因而誤認被告與其發生性行為後，不希望與其交往，才會在網路上發文且提告。
　㈡告訴人於審理時證述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相對位置與常理不符，另告訴人證稱有遭被告壓制且進行反抗，然告訴人之身體及陰部均無外傷，與事實不符；又證人陳○妤轉述告訴人稱被告射精位置，與告訴人證述不符，可見告訴人之證述有明顯瑕疵。
　㈢告訴人本身曾罹患憂鬱症，其看診醫生到庭證述其主要係以信賴告訴人陳述為基礎所作成創傷症候群之診斷，然無法排除該診斷係基於告訴人過去憂鬱症跟童年家暴所致。
　㈣本案測謊之命題不明確，無法判斷行為背後之原因，單憑被告測謊呈不實反應，無法認定告訴人有反抗之意或被告有從事違反告訴人意願之行為。　　
肆、本院之判斷：
一、為使判決更為簡明，同時方便查考，有關卷號簡稱詳見卷宗對照清單，合先敘明。
二、被告與告訴人前為透過網際網路認識之朋友，被告於109年5月1日晚間進入告訴人位在新北市三重區居處後，於翌日（2日）凌晨1、2時許，在徵得告訴人同意下，使用保險套以將其陰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與告訴人為合意性交1次(下稱第1次性交)。嗣於同日中午11時許，被告以其陰莖插入告訴人陰道內之方式，與告訴人發生第2次性交，結束後2人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之事實，為被告於本院中坦承不諱（本院卷第64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中之證述（偵字卷第3至12頁、第36至38頁、偵續一卷第151至154頁、本院卷第129至161頁）相符，並有被告與A女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照片、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7月7日刑生字第1090067608號鑑定書、監視器影像畫面照在卷（偵彌卷第23至30頁、第31至32頁、偵字卷第41至43頁）可佐，堪認屬實。
三、公訴意旨所舉證據尚難積極證明被告確有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違反告訴人意願之方法，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行為：
　㈠證人即告訴人雖於警詢、偵訊及本院中指訴被告於109年5月2日中午11時許，違反其意願，不顧其要求被告戴保險套及用手推、腳踢方式掙扎，強行將陰莖插入其陰道內之方式，為強制性交行為等情，惟部分指述有前後不符之情形，其指述分別如下：　
　1.於警詢時稱：被告於109年5月2日凌晨1時左右到伊租屋處，共發生2次性行為，第1次為合意，第2次違反伊的意願，時間為109年5月2日中午11至12時，伊還在睡，被告突然壓在伊的上方，開始脫伊的內褲，被告抓住伊的腳踝，將伊身體翻過去，背部朝被告，伊向被告說要用保險套，被告不理繼續動作，伊掙扎反抗翻過身來，用雙腳踢、用手推開被告，但被告力氣太大，又將伊身體翻過去背部朝被告，被告用其生殖器進入伊陰道，後來被告射精在伊的背上，結束後伊們一起去洗澡，後來伊們一起去吃飯，吃完後伊就送他去搭捷運，一直到109年5月3日伊聯繫被告時，都找不到他，被告也沒有讀訊息，5月4日被告看見伊在DCARD發的文章才用LINE打電話和傳訊息給伊，但伊已經到馬偕醫院驗傷等語（偵字卷第5至9頁）。
　2.於109年7月23日偵訊時稱：伊與被告第2次性交時，伊有用腳踢被告，但被告用力抓住伊的身體，讓伊背部朝被告，被告強制以陰莖進入伊的陰道內，結束後伊與被告一起洗澡，洗完澡一起出門去餐廳吃飯，伊就送被告搭捷運，其實是他自己要去捷運，被告當時也不算強迫，算是引導伊一起洗澡、吃飯及去搭捷運等語（偵字卷第36、37頁）。　
　3.於110年11月23日偵訊時稱：被告於109年5月2日凌晨到伊住處，因為時間很晚，也不好意思趕被告走，被告當時喝醉，然後就休息了，於該日中午伊醒來，被告強迫與伊發生性行為，被告將伊壓在床上，伊面朝床，伊有向被告說要用保險套，但是被告繼續動作，伊想要踢被告，但是沒辦法打到，結束後被告跟著伊去洗澡，伊洗伊的，被告洗他的，伊後來就沒什麼理被告，伊覺得想要趕快擺脫被告，伊後來有跟被告一起去吃飯、去買飲料，伊就趕快送他去捷運站，中間如果不照著他做的話，被告就會很凶，伊想要跑走的時候，被告有抓著伊，伊一度想要不照著被告想要去的地，被告就抓著伊的手，他會叫伊不要這樣，用訓斥伊的口氣說等語（偵訊一第151至154頁）。
　4.於本院審理時稱：被告於109年5月2日凌晨到伊家，半夜有先發生第1次合意性行為，保險套係伊準備的，到5月2日中午左右，被告有先摸伊的腰、胸部，想要發生第2次性行為，但伊不想要，有反抗過2次，中間也有拿保險套給被告，要求被告戴保險套，被告把保險套從伊手上拍掉，伊有說伊不願意，可以被告沒有回應，繼續動作，伊有推被告及踢被告，但是沒有踢到，被他閃掉了，最後被告用強制力用手著伊的腳踝，讓伊面部朝床，壓在伊臀部位置強制性交，結束後，伊只想趕快擺脫被告，不想讓被告再對伊繼續做其他讓伊害怕的事，就順著被告的意思送他去搭捷運，也有吃午餐，中間伊有想逃跑，被告說不要這樣做之類的等語（本院卷第133至138頁）。
　5.綜觀告訴人歷次陳述，告訴人對於第2次性交要求被告戴保險套時，是否有將保險套拿給被告？被告之回應方式有無用手拍掉一節，前後供述略不一致；又第2次性交行為完畢後，與被告一同洗澡、出門吃飯、買飲料、及送被告前往捷運站搭車之意願及情節，是出於自願？或遭被告逼迫，途中被告有無訓斥告訴人一節，證述亦有不一之情形，是告訴人就其遭被告強制性交所為指述之真實性，已非無疑。
　㈡卷內監視器畫面及驗傷診斷書所顯示之客觀事證，未能補強告訴人前揭指述：
　1.參諸依卷附監視器畫面及檢察事務官勘驗筆錄（偵彌卷第31至32頁、偵續卷第79至80頁），勘驗結果略以：於109年5月2日下午2時48分59秒，被告與告訴人進入錄影鏡頭並肩而行，於行走之過程，告訴人有使用手機等旨，可見被告與告訴人於5月2日約中午左右發生第2次性交結束後，一同外出時，2人並肩而行，告訴人並無異樣，倘被告確違反告訴人之意願，為強制性交之行為，衡諸常情，告訴人理應不願再與被告有何接觸，然告訴人卻仍願意與被告共同盥洗、出門吃飯、買飲料及前往捷運站，反與情侶間之相處模式較為接近，是告訴人一方面指述被告對其強制性交，另一方面卻與被告同進同出之行為，則與常情不符。再者，倘被告確有對其為強制性交之行為，雙方應已無情份可言，告訴人當可於5月2日與被告分開後，或翌日（3日）全日，均可立即前往警局報警、赴醫院驗傷以保存證據，然告訴人於5月3日晚間11時24分致電並傳送訊息與被告，未能與被告取得聯繫，於5月4日凌晨12時37分刊登文章後（詳後述），直至5月4日下午2時方前往醫院驗傷，亦與常情未合。
　2.另依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彌卷第18至20頁），其上記載告訴人於陰部處女膜有「陳舊性」裂傷等旨，然處女膜陳舊性裂傷之成因眾多，包括過往性行為、外力撞擊、天生組織缺損均可能造成，況被告與告訴人於案發當日共發生2次性行為，亦有可能係雙方發生第1次性行為所致。此外，告訴人除處女膜有陳舊性裂傷外，依診斷書記載，告訴人胸腹部、背臀部、四肢部均「無」明顯外傷，若依告訴人指述，其與被告性交過程，有反抗、推擠被告，被告仍以強制力抓住其腳踝將其身體反轉，又壓制其身體對其強制性交，則告訴人四肢、胸腹部、背臀部可能會有傷口或傷痕，然告訴人身體均無明顯外傷或傷痕，是驗傷診斷結果，自難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㈢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之對話紀錄及告訴人於DCARD上刊登之文章內容，亦難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1.參諸如附表一所示告訴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譯文（偵彌卷第15至17頁），於5月1日之對話譯文，可見被告與告訴人於109年5月1日下午5點有相約見面，於分開後，2人於晚間10時53分開始以訊息聊天，觀以聊天內容，可知被告於稍早見面時，對告訴人有擁抱告訴人並希望有更進一步親密之舉動，然告訴人認為進展太快，並提及因前任男友所留下之不好印象，即前任男友只是為了發生關係而非真心交往，讓告訴人很失望，因此，使告訴人不信任異性，認為男生的目的（被告的目的只是性），而非出自於想要認真交往；而告訴人於本院中證稱：伊與被告於109年5月1日有相約在桃園，見面後被告先帶伊去吃飯，後來提議去他的租屋處，那時候被告有說讓伊不舒服的事，後來離開時，被告說要一起搭高鐵回臺北，說要找他的學長，當時伊覺得被告初次見面就想要跟伊發生性行為，讓伊覺得被告並非真心，才會傳如附表一所示之簡訊，覺得被告約見面目的只是想要發生性行為等語（本院卷第141、142頁），可見告訴人基於前男友交往之印象，認為異性在追求或曖昧階段，即有親密、求愛之舉動，目的可能僅係為了滿足性慾，而非出自於愛或認真交往為前提，因此被告於5月1日於其租屋處對告訴人之親密舉動，已讓告訴人認為被告僅係為了發生性行為，而非認真交往。
　2.再如附表一所示被告與告訴人間5月2日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與告訴人為上開談論後，被告隨即於訊息中請告訴人提供其住所地址想要找告訴人，告訴人亦於訊息中提供地址；而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亦證稱：當時被告跟伊索取地址，被告主動表示要來找伊，訊息最後是凌晨1時29分「樓下沒人」等語，被告大約是在這個時候到伊住處等語（本院卷第143頁），可見被告於109年5月2日經告訴人同意，於凌晨時分，抵達告訴人住處，事後2人有發生第1次合意性行為。
　3.另告訴人與被告於5月2日發生性行為後，依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其等於5月3日並無聯繫，告訴人嗣於附表一所示5月4日下午11時24分撥打被告電話1通未接，並傳訊息「人ㄋ」等語，告訴人於約1小時候，即於5月4日凌晨0時37分將文章刊登如附表二所示內容於DCARD上；而依告訴人於本院中證稱：伊於5月4日晚間11時24分與被告聯繫，大約過了1小時，伊就在女孩版PO文，伊認為被告達到他的目的後，伊想要找這個人，可是伊聯繫不到被告，當時認為被告達到目的之後是不會再繼續跟伊聯繫，伊於5月3日傳送訊息後，被告沒有讀也沒有回，伊就PO文了，伊不確定被告未讀、未回的原因為何，伊覺得被告目的達成之後就不想管這件事了等語（本院卷第143、144頁），惟查：
　⑴依告訴人於109年5月3日晚間主動傳送被告訊息內容為「人ㄋ」，僅係詢問被告人在何處？或暗指被告為何未有聯繫之？而未明確詢問被告是否因發生性行為後，就打算不聯絡？亦未對其等發生之性行為是否合意提出質疑或質問，是依告訴人主動傳送之訊息，無法確認其等間發生之性行為有無違反告訴人之意願。
　⑵另依告訴人刊登如附表二所示之內容，文章內容雖有提及發生性行為時被告經要求仍不戴保險套，期間告訴人有推開及踢被告，然依文章內容整體觀之，告訴人主要係認為被告以認真交往之前提「騙取」與其發生性行為（即同告訴人證述認為被告目的僅係為與其發生性行為），又對於發生性行為後，「找不到人」、「直接消失」之行為，感到憤怒，而未表示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乃違反其意願，此與被告與告訴人間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曾表示前男友僅係為了與她發生性行為她很受傷，因此對於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找不到被告一節，主觀認知其受騙發生性行為，因此感到生氣之情狀相符，因此，文章最後表示希望被告儘速與其聯繫。惟依告訴人訊息內容及證述，雖可知告訴人對於異性相處及發生親密關係較缺乏安全感，於5月2日分開後，被告未與告訴人主動聯繫或傳送訊息，可能導致告訴人感到不安，然告訴人選擇於5月4日晚間11時24分與被告聯繫未果後，在未能確認被告是否失聯或故意已讀不回之情況下，即於1小時後直接發文逕自認定被告係故意未聯繫，衡與在深夜致電或傳送訊息與朋友或情人，倘未於1小時內回電、讀取或回覆訊息，一般可能會認為對方在休息，或因故未能即時讀取或回覆訊息之常情不符。再者，被告於如附表一所示之對話訊息中，於5月5日下午主動聯繫告訴人時，表示「你知道我可以告你嗎」，其顯然不認同告訴人刊登文章之內容，此亦衡與性侵害案件之行為人多係向被害人道歉、希望與被害人恰談和解或是希望大事化小之情形不符，況告訴人上開發文亦僅係告訴人指述之累積證據，且依上開所述有多處與常理不符之處，仍難據此作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4.至於檢察官於本院辯論時固表示告訴人對於性行為時是否戴保險套十分堅持，被告於第2次性交時未徵得告訴人同意而未戴保險套即發生性行為，足認第2次性交乃違反告訴人之意願等旨（本院卷第214頁），然查，是否配戴保險套，為行為人雙方於各次性行為時，依個人衛教習慣或是否避孕之考量不同而為之決定，而非是否違反意願之必要因素，縱被告與告訴人於第一次性行為時，被告有戴保險套，亦無法直接推論第2次性交時未戴保險套即違反告訴人之意思，附此敘明。　　
　㈣至於公訴意旨另以證人王珮茹、陳○妤偵查中之證述、告訴人於耕莘醫院就診之相關病歷資料及函文及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0年2月26日新北家防綜字第1103404489號函及檢附之附件，主張告訴人於案發後懼怕與男性接觸，無法自行出門，且經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下稱PTSD）症狀，且未發前除本案性侵以外造成PTSD之壓力源，而認被告確有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行為云云。惟查：
　1.告訴人於案發後，經診斷有PTSD，而依告訴人病歷記載，PTSD之症狀與遭受性侵相關，且並未發現告訴人除性侵以外足以造成PTSD之壓力源，有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109年6月29日診斷證明書、110年3月8日耕永醫字第1100001613號函暨110年3月2日A女就醫資料、110年12月13日耕永醫字第1100008805號函暨110年12月7日A女就醫資料在卷（偵彌卷第39頁、偵續卷第76、77頁、偵續一彌卷第48至49頁）可佐，可見告訴人經診斷因性侵案件而受有PTSD之症狀，且除性侵因素外，並無找到其他壓力源。
　2.另依鑑定證人即醫師張傑文於本院中稱：伊係告訴人之門診醫生，而非受法院或地檢署委託對告訴人為精神鑑定醫生，因為門診時間不長，對於告訴人遭受性侵部分沒有問到非常詳細，亦無法深入會談；告訴人過去雖罹患有憂鬱症，但伊診斷告訴人罹患新的PTSD，係基於告訴人於門診描述性侵案件間，於時間上有因果關聯性，因而認為告訴人之PTSD診斷與本案性侵有關，且可與之前罹患之憂鬱症明顯區隔；又伊對告訴人所為之診斷，主要係基於告訴人之陳述，伊們會盡量先用理解跟信任病人，因為在這一科很重要的一環係要與病人建立關係，之後才能有一個良好的治療及後續發展等語（本院卷第147至153頁），可見依鑑定證人張傑文醫生診斷告訴人罹患PTSD，主要係因告訴人症狀發生與本案發生時間具有時間上之關聯性及因果關係，又依鑑定證人張傑文醫生證述，門診時，係基於信賴病人所述內容均為真之前提下為診斷，然告訴人於案發報警後，自109年5月18日起持續在耕莘醫院精神科就診，而依其主訴內容均為遭受網友性侵害，有耕莘醫院病歷在卷（偵續卷第36至57頁）可佐，縱依醫師診斷結果認定告訴人患有PTSD，然於無法確認告訴人於門診時對醫生所為之相關主訴內容為何之情況下，仍無法排除告訴人係因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主觀認為被告失聯，引發其過去不愉快之交往經驗，或是否因過往憂鬱症或家暴經驗，而產生之相關情緒反應，而無法逕認告訴人經診斷有PTSD症狀即係源自於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而生；況鑑定證人張傑文醫生並非受法院或地檢署囑託，基於中立第三方而對告訴人之狀況為精神鑑定，是其上基於告訴人所述所為之診斷及回函，仍無法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3.至於證人陳○妤、王珮茹雖於偵查中均證稱：告訴人於案發後懼怕人群，且懼怕與男性接觸，會肢體僵硬，無法自行出門，有失眠及做惡夢之情形等語（偵字卷第38頁、偵續卷第27頁），然引發告訴人上開症狀，究為被告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所致？或告訴人認為遭被告欺騙及過往不愉快交往經驗而產生之連鎖情緒反應所致？未能確認，已如前述，是上開證人之證述，仍無法補強告訴人之指述。　
　㈤公訴意旨以被告於111年2月7日測前會談否認與告訴人發生第2次性交時，告訴人有踢告訴人，經區域比對法測試結果，呈不實反應，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1年4月19日新北警鑑字第1110708497號鑑定書在卷（偵續一卷第196至224頁）可佐，認被告否認於第2次性交時，告訴人有踢被告之陳述為不實在等情，惟查：　
　1.依鑑定證人即實施測謊鑑定之警員楊端凱於本院中證稱：當時檢察官有要求測驗兩個問題：「1.告訴人有無踢被告」、「2.被告有無用手壓告訴人身體」，以測謊鑑定角度來看，都不是很明確的動作，如果以性行為過程中有無踢或手壓對方，其實都有可能發生，所以測謊鑑定前，伊們先安排對被告和告訴人訪談，確認可作為測謊跟編題之基礎，問到踢的部分時，被告明確說沒有踢，而告訴人明確說有踢，所以「踢」的行為，伊們認為可以作為編題基礎；至於「壓」的部分，以伊們想像「壓」的動作並不具體明確，因為踢可以演示出動作，可是做壓的動作可能是要推，但推不完整，每個人想的可能不一樣，但是告訴人在演示踢的動作時很明確，所以，只對被告做「踢」這個題目測試等語（本院卷第157、158頁），可見對於實施測謊人員而言，就「踢」及「推」這兩個動作，於編題基礎上均非具體明確之動作，且每個人對於動作解讀或想像可能不同，因此，訪談後，僅選擇了「相對」具體之問題進行測謊，足徵告訴人於性行為時是否有「踢」被告，實際上亦為不明確之動作。
　2.另依鑑定證人楊端凱於本院中證稱：身體反應部分，伊們會進行測前會談時，做熟悉測試，蒐集圖譜以進行判讀，如果測試人有一些狀況，伊們會去排除這些問題，被告第一次測前會談時，被告反應肚子餓，而且表示有趕車的問題，當時伊有請被告先吃飽，不要趕車或是改車票時間，以排除這兩件事情，之後被告休息一段時間，排除上開2因素後，才進行測前會談跟儀器測試等語（本院卷第155、156頁），此核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測謊鑑定資料表一（偵續卷一第197頁）上記載被告進行2次測前會談之紀錄相符，可見被告於進行測前會談時確有因身體反應之狀況而暫停會談，而鑑定證人固稱已給被告時間排除上開問題，再重新開始測前會談，並完成測謊，然被告當天進行2次測前會談，其身體反應及壓力源是否確實已經完全排除，仍非無疑。
　3.再者被告於本院中亦供稱：測謊前有進行會談，測謊人員要伊回想說謊經驗，那時候想起來大概有5、6個，伊說一定有其他經驗，再加上測謊人員跟伊討論有關「踢」的定義，因為發生性行為時，伊在告訴人上方，伊的腳一定會貼到告訴人腿部，但伊記得測謊人員跟說，腿有碰到就算踢，伊心理覺得奇怪，伊認為伊跟測謊人員沒有溝通好，測謊才會是不實反應等語（本院卷第212頁），可見被告除進行測謊時有上開壓力存在外，被告對於性交時告訴人有無「踢」的動作，對於「踢」的定義仍有疑義，從而，是否得以此不具體之動作認知，判定被告對於第2次性交時告訴人有無踢被告之測謊結果為不實反應，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亦有疑義。
　4.況告訴人所稱於第2次性交時有踢被告之舉動，然單純「踢」的動作，既無法確認是在何種情狀下所為之行為，縱告訴人確有「踢」被告之動作，仍無法據此逕認被告於第2次性交係違反告訴人之意願，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㈥至於證人陳○妤及證人蘇○傑於偵查中之證述均係轉述告訴人所述，為告訴人指述累積證據，尚須有其他補強證據：
　1.依證人陳○妤於偵查時固證稱告訴人有向其稱遭被告性侵，性行為過程沒有經過告訴人同意被告就內射或沒有戴保險套等旨（偵續卷第27至28頁），然告訴人與被告均稱第2次性交時被告是射精在告訴人背部，是證人陳○妤此部分證稱被告內射一節，與告訴人指述不符。
　2.另依證人蘇○傑亦有於偵查中證稱109年間有女網友向其表示遭人性侵一節，然其對於該女網友為何人？性侵內容為何均不清楚，縱告訴人確有向證人陳○妤、蘇○傑表示其遭被告性侵，此部分乃告訴人指述之累積性證據，仍須有其他證據補強，而不得依此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伍、綜上所述，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中固指證被告有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行為，惟辜不論其所證存有前述瑕疵，依卷內監視器畫面、LINE對話紀錄及網路刊登文章所顯示之客觀事證，實難認被告有對告訴人為強制性交之犯行，是告訴人之指述與卷內事證無法相互契合，則在欠缺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真實性之情形下，自難逕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礎。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供參佐，本院因而無從形成被告犯強制性交罪之確信，依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本案犯罪既屬不能證明，爰依法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江濱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啟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許博然
　　　　　　　　　
　　　　　　　　　                    法  官  王國耀
　　　　　　　　　
　　　　　　　　　                    法  官  洪韻婷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家瑀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卷宗對照清單
一、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卷，下稱偵字卷。
二、109年度偵字第20375號彌封卷，下稱偵彌卷。
三、110年度偵續字第37號卷，下稱偵續卷。
四、110年度偵續字第37號彌封卷，下稱偵續彌卷。
五、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卷，下稱偵續一卷。
六、110年度偵續一字第26號彌封卷，下稱偵續一彌卷。
七、111年度侵訴字第103號卷，下稱本院卷。

附表一
日期 對話內容 109年5月1日 下午05：41被告：看到妳了 下午10：53被告（通話時間0：58） 下午11：05被告：抱歉 下午11：07告訴人：我真的沒辦法那麼快 下午11：07被告：我知道了 下午11：08告訴人：真的喜歡一個人 下午11：08被告：會迫不及待想得到她 下午11：08告訴人：好像不是這樣（笑臉符號） 下午11：08被告：好啦我知道你的想法 下午11：09告訴人：我覺得身體只能給愛自己的人 下午11：13被告：我知道 下午11：20告訴人：我其實覺得有點難過 下午11：20被告：？ 下午11：44被告：什麼意思 下午11：44被告：你幾點要睡？ 下午11：50告訴人：覺得我可能會喜歡你，可是這真的太快了 下午11：51被告：給我一下地址 下午11：51告訴人：之前跟前任出去，他跟你做的事一樣，後來他真的對我很不好，我那一瞬間真的很生氣 下午11：52被告：什麼意思 下午11：54告訴人：他之前帶我去看夜景，然後開始弄我，那時候我以為他會真的好好對我，後來他真的讓我很失望，你弄我的時候我想起他也那樣做過，我才那麼不開心 下午11：55告訴人：也許我是發現我其實很氣他，也許我覺得男生都一樣 下午11：55被告：好吧我覺得你可能不太相信別人 下午11：56告訴人：覺得還是很受傷只是我沒發現 下午11：56告訴人：真的會忍不住嗎 109年5月2日 上午12：03被告：可能吧 上午12：07告訴人：我喜歡你抱我的時候  上午12：07告訴人：剩下的太突然了 上午12：08告訴人：我的反應太大嚇到你對不起 上午12：09被告：沒關係 上午12：09被告：我們想法不同 上午12：09告訴人：我當下真的覺得你的目的只是性 上午12：14告訴人：你可以慢慢來嗎？ 上午12：20被告：所以我才不敢去 上午12：37告訴人：我感覺你好像有點受傷 上午12：37被告：是啊 上午12：38告訴人：我真的不知道 上午12：38被告：地址？ 上午12：39告訴人：（告訴人租屋處地址） 上午12：40被告：1：30前到可以嗎？ 上午12：40告訴人：我先洗澡 上午12：40告訴人：你要怎麼來 上午12：40被告：Uber 上午12：46告訴人：我去載你 上午12：46告訴人：Uber真的很貴 上午12：46告訴人：南港真的很遠 上午12：46被告：我在文德（傳送地址及地圖網址） 上午12：46告訴人：很遠 上午12：47被告：開車17分 上午12：47告訴人：Uber超貴 上午12：47被告：沒關係啦 上午01：09被告：等等到 上午01：26被告：（未接來電2通） 上午01：29告訴人：在哪？ 上午01：29告訴人：樓下沒人 上午01：30告訴人：（無人接聽） 上午01：32被告（通話時間1：20） 109年5月3日 下午11：24告訴人（無人接聽） 下午11：24：人ㄋ 109年5月4日 下午2：46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2：47被告：你發文？ 下午2：49被告：你知道我能告你嗎 下午2：55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19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28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33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34被告：要不要直接去警局一趟 下午3：35被告：（未接來電） 下午3：36被告：你到底想怎樣？ 下午3：36被告：我真的要提告了？ 下午4：04告訴人：我已經尋求法律途徑協助 

附表二
標題：中央光電渣男 女孩版 2020/05/04 00：37  正文： 各位女孩們，請小心一位中央光電研究所的男同學，嘴巴說喜歡你，但帶女生回家後連哄帶騙押倒在床上，裝深情說自己很認真，然後最後沒有經過同意就無套（我有表明要戴套子，推開他，踢他根本沒有用，他力氣太大）  結果事後就找不到人，直接消失，馬上確認自己被騙（原本還以為對方認真要和自己發展，真是太可笑）  根本不知道他這樣弄過多少人，或者其實有女朋友，當時又非安全期，不知道會不會懷孕以及對方有沒有性病，氣到發抖以及焦慮的完全沒辦法正常睡覺，還覺得沒關係嗎？反正逃跑就好？只要當下舒服就好別人受的精神折磨都沒差？  今年滿24歲…（描述被告之身型、個資部分）  請各位女孩好好保護自己 若當事者看見請自行自行與我聯絡誠心道歉 否則將決定收集資料證據提告 




